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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ġ

ġ
ġ

施
東
木

各
位
會
員
大
家
好
！
時
間
過
得
真
快
，
本
人
理
事
長
的

三
年
任
期
，
將
於
年
底
屆
滿
。
回
顧
過
去
的
兩
年
，
本
會
多

了
一
些
創
新
的
事
務
，
在
這
裡
和
大
家
分
享
一
下
：

本
會
從
去
年
四
月
開
始
，
在
每
個
月
的
第
四
個
星
期

六
，
安
排
一
次
較
輕
鬆
的
B
路
線
，
滿
足
週
日
無
法
登
山
的

會
員
可
以
親
近
山
林
，
此
行
程
一
直
沿
續
至
今
，
吸
引
許
多

會
友
的
參
加
，
也
藉
此
在
熱
心
嚮
導
及
會
員
的
鼓
勵
下
，
成

為
本
會
的
新
血
。

本
會
在
張
斌
甫
嚮
導
的
協
助
下
，
建
立
高
山
長
程
縱
走

的
風
氣
，
去
年
張
嚮
導
和
王
振
寰
嚮
導
完
成
中
央
山
脈
46
天

的
縱
走
，
更
是
創
下
許
多
新
的
紀
錄
；
除
此
之
外
，
本
會
月

月
安
排
高
山
行
程
，
吸
引
許
多
愛
山
新
血
的
參
加
，
積
極
追

求
完
成
百
岳
的
壯
舉
。

本
會
接
受
羅
東
林
務
局
請
託
，
協
助
認
養
轄
區
步
道
，

一
年
執
行
二
次
任
務
，
步
道
巡
視)

危
崖
、
危
木*
及
通
報
，

除
了
保
障
登
山
客
的
安
全
外
，
也
善
盡
本
會
對
社
會
的
責

任
。
另
鑒
於
台
灣
有
很
多
古
道
需
要
志
工
協
助
整
修
，
本
會

響
應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千
里
步
道
協
會
二Ʉ

一
六
年
四
月�
九

月
淡
蘭
古
道
踏
查
活
動
，
完
成
了
淡
蘭
古
道
中
路
的
探
查
與

記
錄
，
並
在
沿
途
每
百
公
尺
掛
上
布
條
，
，
詳
細
相
關
行
程

踏
查
資
料
及
照
片
可
於
本
刊
第
52
頁
以
後
或
上
本
會
網
站
查

詢
。

另
外
，
跟
大
家
分
享
的
是
：
本
人
身
為
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的
理
事
長
，
為
了
親
身
體
驗
台
灣
高
山
之
美
，
於
本
年
的

五
月
十
七
至
十
九
日
參
加
本
會
行
程
，
前
往
攀
登
台
灣
第
一

高
峰ȋ

玉
山
，
在
同
團
嚮
導
及
會
員
的
鼓
勵
下
，
十
九
日
的

上
午
七
時
許
，
本
人
登
上
玉
山
頂
，
這
對
個
人
而
言
是
一
大

挑
戰
，
也
代
表
北
市
山
協
的
團
隊
力
量
，
讓
山
協
會
旗
能
在

玉
山
主
峰
山
頂
上
飄
揚
。

五
月
廿
一
日
本
會
與
桃
岳
的
姐
妹
會
會
師
活
動
，
由
本

會
主
辦
，
安
排
了
基
隆
海
科
館
附
近
的
潮
境
公
園
及
望
幽
谷

步
道
，
共
計
有
六
車
三
百
餘
人
參
加
。
雖
然
天
公
不
做
美
，

天
氣
忽
晴
忽
雨
，
但
行
程
輕
鬆
、
沿
途
風
景
優
美
，
野
百
合

綻
放
在
山
坡
上
，
令
人
驚
豔
。
中
午
聚
餐
安
排
在
基
隆
全
家

福
海
鮮
餐
廳
，
菜
色
豐
富
、
酒
類
無
限
暢
飲
，
賓
主
盡
歡
；

餐
罷
桃
岳
離
開
前
，
本
會
列
隊
門
口
以
康
加)C

onga
*

鼓
聲

和
掌
聲
熱
情
歡
送
，
讓
桃
岳
會
員
感
受
到
本
會
的
熱
情
與
誠

懇
，
並
相
約
下
半
年
十

一
月
的
再
次
相
聚
。

最
後
，
本
人
仍
要

提
醒
：
登
山
活
動
，
安

全
第
一
，
期
待
每
位
會

員
在
本
會
訓
練
有
素
與

專
業
、
經
驗
俱
足
的
嚮

導
帶
領
下
，
能
夠
快
快

樂
樂
出
門
，
平
平
安
安

回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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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山
活
動
表!!

網!
!

址
：h

ttp
://w

w
w
.tm

c
a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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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g
/

信!
!

箱
：tm

c
a
.tp

@
g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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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

會!
!

址
：
台
北
市
承
德
路
二
段
一
巷
七
號
四
樓

立!
!

案
：
北
市
社
會
字
第
九
六
六
號

電!
!

話
：
二
五
五
五ˇ

七
五
八
三

傳!
!

真
：
二
五
五Ʉ

ˇ

九
五
五
七

理
事
長
：
施
東
木!

!
!
!

總
幹
事
：
施
東
垂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建
成
分
行
、
帳
號!142.14.2129348!

戶
名
：
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施
東
木

台北市山岳協會網站

4:94 4:93 4:92 4:91 編
號

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一ΰ
六
年
七
、
八
、
九ġ

月
份!

80: 80: 807�22 803 日
期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高山0限會員 自由參加
參

加

方

式

冷
飯
坑
山

楓
子
林
山

烏

月

山

炙
子
頭
山

溪
邊
寮
山

天
母
古
道

紗

帽

山

新

康

山

布
拉
克
桑
山

鶯

歌

石

鶯
歌
蛋
山

忠

義

宮

目!!

的!

地

一

八

Ʉ

三

一

九

四

四

一

五

二

五

四

二

一

六

四

三

三Ʉ

二Ʉ

三
三
三
一

一

六

三

標!!

高

)
公
尺*

高
公
局

鑛
物
課$341

圖
根
點

森
林
三
角
點

森
林
三
角
點

基!!

點

C27L)8小時* B21L)4/6小時* D!百岳二座 B:L)4小時* 程里

景
美
國
中
搭!

777

木
柵
捷
運
站
搭
8:6

可
自
行
開
車

聯
營
公
車

紅
2:!

331!

335!

378!

!

712!

717!

796

限
會
員
、
報
名
：

1:44833565

王
振
寰

費
用
：
六
二Ʉ

Ʉ

元

食
宿
自
理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台
北
火
車
站

南
下
各
班
車
次

8;32!

8;53!

區
間
車

!!

交!!!!!!!!

通

4日2:;41
台北車站東三門

乘
車

時
間

雙
溪
口
站

天

母

公
車
總
站

)
天
母
圓
環*

南

橫

向

陽

鶯

歌

火

車

站

)

建
國
路
出
口*

!

下
車
集
合

!

地!!!

點

19;11 19;41 19;41 集
合

時
間

蔡

火

盛

吳

國

榮

蔡

益

火

)

吳
秋
慧*

)
王
秀
瑛*

朱

森

為

蔡

美

玲

許

金

鐘

邱

俊

清

王

振

寰

張

斌

甫

柯

一

鴻

)

侯
麗
雲*

)

羅
瑞
容*

)

謝
曉
菱*

嚮!!!!

導

1:21766829
蔡火盛

3664.98:9
1:22373564

朱森為

1:44833565
王振寰

1:47646233
柯一鴻

備!

詢

電!

話!

這
本
來
是
一
條
冷
門
的
路
線
，
最
近
有
熱
心

山
友
把
路
徑
整
理
好
，
就
變
成
很
熱
門
的
一

個
行
程
。
也
讓
我
們
來
體
會
有
古
道
、
山

頭
、
產
道
、
步
道
、
古
厝
所
連
起
來
的
行

程
，
還
有
筆
架
連
峰
的
部
份
路
程
。

天
母
古
道
為
魚
路
古
道
後
半
段
，
夏
天

走
來
清
爽
無
比
，
順
沿
溪
邊
至
公
車
總

站
，
再
登
紗
帽
山
出
文
化
大
學
或
天
母

公
車
總
站
。

新
康
山
雄
踞
東
部
，
有
「
東
台
一
霸
」

之
稱
。
布
拉
克
桑
是
支
稜
上
略
高
的
一

座
山
頭
。
申
請
入
園
證
，
嘉
明
湖
避

難
山
屋
，
請
於
59
天
前
報
名
，
以
利
申

請
。

由
中
正
一
路
宏
德
宮
起
登
，
夏
日
林
蔭

間
尋
訪
老
朋
友
鶯
歌
石
、
鶯
歌
蛋
山
，

山
不
高
可
飽
覽
大
漢
溪
美
景
。
忠
義
宮

稍
憩
片
刻
，
快
樂
下
山
去
，
回
鶯
歌
火

車
站
搭
車
。

!!!!

說!!!!!!!!!!!!!!!!

明

3

�0��
3

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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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4:98 4:97 4:96 4:95

8033)六* 8027 8027 8027 8027 8022 8025�32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高山0限會員

蕃
婆
石
厝

瑪

礁

山

內

寮

瑪
礁
山
南
峰

三
路
會
師

第

三

路

北
橫
古
道

鷹
仔
山
越
嶺

觀

音

山

三
路
會
師

第

二

路

林
梢
步
道

硬

漢

嶺

觀

音

山

三
路
會
師

第

一

路

硬

漢

嶺

觀

音

山

第

十

屆

第

十

一

次

嚮

導

會

議

高

山

嚮

導

會

議

馬
博
橫
斷

七

Ʉ
Ʉ

五

五

三

五

Ʉ
Ʉ

六

一

二

六

一

二

六

一

二
北
市
精
幹
點

$2:7北
市
都
計
四
等

$248

B9L)4/6小時* ɁB:L)4/6小時* ɁB8L)4小時* ɁB7L)3/6小時* D!百岳七座

捷
運
劍
潭
站
搭

!

小
26!

公
車

陽
明
山
總
站
轉
219

遊
園
公
車

捷
運
蘆
洲
站
2
號

出
口
轉!

橘
31

或北
門
塔
城
街
搭
896

!

7;51!

8;21!

捷
運
蘆
洲
站
2
號

出
口
轉!

橘
31

或北
門
塔
城
街
搭
896

!

7;51!

8;21!
8;61

時
間
地
點
另
行
通
知

主
持
：
嚮
導
組
長

地
點
：
會
館

主
持
：
高
山
嚮
導
組
長

限
會
員
、
報
名
：!

1:32541288

張
斌
甫

費
用
：
六
八Ʉ

Ʉ

元

食
宿
自
理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22日2:;41
台北車站東三門

擎

天

崗

遊
客
中
心

觀
音
山
站

)
山

下

*
凌
雲
寺
站

信
義
東
埔

19;41 08:00 08:30 08:50

李

振

鴻

賴

人

豪

嚮
導
顧
問

林

文

堂
小
組

許

世

村
小
組

蔡

火

盛
小
組

邱

文

泉
小
組

朱

森

為
小
組

王

朝

陽
小
組

柯

一

鴻
小
組

全

體

嚮

導

員

全

體

高
山
嚮
導

張

斌

甫

王

振

寰

1:4499788:
李振鴻

林1:47187:48
許1:43274337

邱1:448648:7
朱1:22373564

王1:4311884:
柯1:47646233

1:868:3698
施總幹事

1:32541288
張斌甫

出
遊
客
中
心
循
步
道
經
喦
頭
嶺
下
溪
底
蕃
婆
石

厝
，
它
是
一
座
石
砌
的
古
厝
見
証
先
人
在
此
地
的

墾
荒
，
後
接
上
登
瑪
礁
山
，
經
過
一
處
石
牆
步
道

至
內
寮
，
左
切
下
溪
底
岔
路
再
上
登
瑪
礁
山
南

峰
後
下
清
風
亭
出
內
厝
站
或
平
等
里
站
搭
小
2:
公

車
。
另
可
從
岔
路
下
聖
人
瀑
布
搭
小
29
公
車
。
路

途
輕
鬆
好
走
，
歡
迎
山
友
來
逗
陣
走
！

本
會
本
年
度
舉
辦
觀
音
山
三
路
會
師
，

歡
迎
本
會
會
員
踴
躍
參
加
，
請
帶
環
保

登
山
三
寶
。
午
餐
由
潘
淑
玥
小
組
準

備
。)

蔡1:21766829*

本
會
本
年
度
舉
辦
觀
音
山
三
路
會
師
，

歡
迎
本
會
會
員
踴
躍
參
加
，
請
帶
環
保

登
山
三
寶
。
午
餐
由
潘
淑
玥
小
組
準

備
。

請
各
嚮
導
小
組
繳
交
一Ʉ

六
年
度
十
、

十
一
、
十
二
月
份
行
程
表
。
每
組
最
少

一
條
B
行
程
。
謝
謝
！

中
央
山
脈
縱
走
路
線
，
沿
途
經
過
八
通
關

山
、
秀
姑
巒
山
、
馬
博
拉
思
山
、
駒
盆

山
、
馬
利
加
南
山
、
馬
西
山
、
喀
西
帕
南

山
等
七
座
百
岳
與
馬
布
谷
、
太
平
谷
。
請

附
四
天
以
上
百
岳
縱
走
基
點
相
片
二
張
。

申
請
入
園
證
，
請
46
天
前
報
名
。

�

�069
3

���5
�

�069

3

���5
�

�069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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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4 4::3 4::2 4::1 4:9:

803:�41 8036�41 8034�35 8034 8034 8034

專車報名 高山0限會員 高山0限會員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觀

霧

神

木

群

榛

山

能
高
主
峰

能
高
南
峰

光

頭

山

白

石

山

安
東
軍
山

奇

萊

山

南

華

山

三

水

潭

灣
潭
古
道

出

外

澳

坪
溪
古
道

溯

溪

行

太

和

山

石

空

山

魚

寮

山

頂

坑

山
二
四
八
七

三
二
六
二

三
三
四
九

三Ʉ

六Ʉ

三
一
一Ʉ

三Ʉ

六
八

三
三
五
八

三
一
八
四

七

Ʉ

九

五

一

五

二

一

Ʉ

三

七

Ʉ

土
調
局
圖
根
點

建
設
廳
礦
補

$3118

土
調
局
圖
根
點

D!百岳五座 D!百岳二座 C29L)8小時* C26L)6.7小時* B9L)6小時*

中
巴
、
專
車
報
名
：

1:872143::

潘
淑
玥

費
用
：
均
攤

豪
華
團
，
須
先
訂
民

宿
，
請
提
早
報
名

限
會
員
、
報
名
：

1:32541288

張
斌
甫

費
用
：
五
五Ʉ

Ʉ

元

食
宿
自
理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專
車
報
名
，
限
會
員

1:21766829

蔡
火
盛

費
用
：
均
攤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中
巴
、
專
車
報
名
：

1:47187:48

林
文
堂

費
用
：
一
二Ʉ

Ʉ

元

含
車
資
、
保
險
，
早

晚
餐)

午
餐
自
備*

8;11
台
北
火
車
站
北
迴

!!!

線
自
強
號

9;41
雙
溪
站
搭
計
程
車

:;11
坪
溪
烏
山
73
號

!!!

農
家
起
登

台
北
火
車
站
搭
往

蘇
澳
區
間
車!

8;46

3:日17;41
建成公園

35日2:;41
台北車站東三門

34日25;11
建成公園

17;41
建成公園

觀

霧

屯

原

屯

原

張

家

莊

坪
溪
烏
山

73
號
農
家

三
貂
嶺
站

1:;11 19;61

潘

淑

玥

王

振

寰

鄭

明

在

楊

博

仁

)
莊
鴻
寶*

張

斌

甫

蔡

火

盛

邱

文

泉

林

文

堂

高

土

水

許

煥

燦

謝

進

開

謝

振

騰

方

祈

文

藍

天

隊

邱

文

泉

詹

春

輝

連

智

明

郭

建

強

)

王
惠
敏*

)

李
建
雄*

1:872143::
潘淑玥

1:32541288
張斌甫

1:21766829
蔡火盛

1:47187:48
林文堂

日36536499
1:74447627

Ԣ啟祥

1:448648:7
邱文泉

榛
山
步
道
位
於
觀
霧
森
林
遊
樂
區
，
步

道
林
相
優
美
，
榛
山
有
個
三
等
三
角

點
，
由
登
山
口
起
登
原
路
來
回
約
七�

八
小
時
，
是
一
座
訓
練
中
級
山
的
好

山
。

最
美
麗
的
高
山
縱
走
，
有
高
山
草
原
、

湖
泊
，
本
線
為
能
高
主
峰
、
南
峰
、
光

頭
山
、
白
石
山
、
安
東
軍
山
五
座
百

岳
，
夜
宿
白
石
池
常
有
水
鹿
群
來
訪
。

歡
迎
報
名
參
加
。

豪
華
團
，
免
揹
公
糧

從
張
家
莊
起
登
，
沿
灣
潭
古
道
而
行
，
一
路
沿
溪

而
行
，
皆
為
平
坦
的
土
路
，
左
側
為
北
勢
溪
，
此

溪
又
匯
集
了
逮
魚
堀
溪
、
金
瓜
寮
溪
的
水
。
山
脈

北
端
為
鶯
子
嶺
，
這
為
翡
翠
水
庫
的
源
頭
，
北
勢

溪
全
長61

公
里
，
下
山
則
走
石
硿
古
道
出
外
澳
車

站
。
歡
迎
一
起
來
體
驗
北
勢
溪
的
美
！

坪
溪
古
道
為
昔
日
划
木
運
材
的
卡
車
路
，
由
龜

山
經
蛇
子
崙
過
坪
溪
、
出
水
仔
到
烏
山
和
網
形

灣
潭
一
帶
，
古
道
杉
木
參
天
，
溪
流
美
景
，
令

人
如
置
身
桃
花
源
勝
境
！
坪
溪
的
溪
水
清
澈
且

平
緩
，
沿
溪
溯
行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
連
登
太
和

山
、
石
空
山
，
回
程
走
古
道
回
坪
溪
，
兼
具
健

行
、
溯
溪
、
登
山
知
性
之
旅
！

從
三
貂
嶺
車
站
沿
著
平
溪
線
鐵
路
，
經
過

無
人
看
管
平
交
道
至
魚
寮
山
，
再
往
下
至

頂
坑
山
的
路
徑
，
經
古
厝
及
土
地
公
廟
，

過
溪
上
石
階
循
水
管
路
，
再
過
溪
至
頂
坑

山
，
過
隧
道
中
心
點
左
轉
聖
泉
寺
下
產
業

道
路
回
三
貂
嶺
車
站
。

�

��69
3

59��
3

5956
3

5955

�

3�53

3

5957
�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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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參加 高山0限會員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秀
崎
山
步
道

秀

崎

山

瑞

芳

山

龍

潭

山

南

二

段

泰

平

山

李

棟

山

烏

來

山

下
玉
崙
大
橋

坪
頂
古
圳

鵝

尾

山

ĩ

無
尾
山Ī

第

十

屆

第

十

二

次

理

監

事

會

議

常

務

會

議

大
暖
尖
山

青

源

山

ĩ

火
燄
山Ī

一

九

五

一

八

九

一
七Ʉ

Ʉ

一
九
二
二

一
四
三Ʉ

五

一

Ʉ

二

八

九

三

七

三
圖
根
點

圖
根
點

B:L)4小時* D!百岳八座 C29L)8小時* B7L)3/6小時* B23L)5小時*

台
北
火
車
站
搭
往

宜
蘭
花
蓮
火
車

區
7;67!

8;46!!

自
8;41

限
會
員
、
報
名
：

14.5:64994

方
祈
文

費
用
：
均
攤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中
巴
，
專
車
報
名
：

1:48967332

吳
秋
慧

費
用
：
一
二Ʉ

Ʉ

元

含
車
資
、
保
險
、
早

晚
餐)

午
餐
自
備*

捷
運
劍
潭
站
搭

聯
營
公
車!

小
29

終
點
站
下
車

時

間
地
點
另
行
通
知

主

持
：
施
東
木
理
事
長

地

點
：
會
館

主

持
：
施
東
木
理
事
長

捷
運
板
南
線

2/建成公園
3/平鎮交流道

17;41
建成公園

瑞
芳
站
後
站

)

由

第

三

月

台

出

站

*

向

陽

馬
美
產
道

坪
頂
古
圳

步

道

口

頂

埔

站

二
號
出
口

19;41 19;41 19;41

柯

一

鴻

)

侯
麗
雲*

)

羅
瑞
容*

)
謝
曉
菱*

方

祈

文

蔡

火

盛

吳

國

榮

蔡

益

火

)

吳
秋
慧*

)

王
秀
瑛*

許

世

村
小
組

及

所

有

實
習
嚮
導

全

體

理

監

事

常

務

理

監

事

王

朝

陽

林

德

旺

陳

進

利

葉

清

勇

許

石

井

陳

振

生

1:47646233
柯一鴻

1:21537853
方祈文

1:48967332
吳秋慧

1:43274337
夜3567.1:89

許世村

1:868:3698
施總幹事

1:4311884:
林德旺

由
瑞
芳
火
車
站
後
站
出
發
，
秀
崎
山
步

道
可
俯
瞰
山
巒
起
伏
，
海
天
一
色
，
順

登
三
座
迷
你
小
山
，
展
望
極
佳
莫
錯

過
。
出
瑞
芳
公
園
下
山
，
可
搭
公
車
或

火
車
回
台
北
。

本
線
含
百
岳
八
座)

向
陽
山
、
三
叉
山
、

南
雙
頭
山
、
雲
峰
、
轆
轆
山
、
塔
芬

山
、
達
芬
尖
山
、
大
水
窟
山*

是
大
豐

收
的
縱
走
路
線
。
請
提
早
報
名
，
以
利

申
請
入
山
入
園
證
，
並
備
縱
走
相
片
二

張
。
有
山
屋
可
住
，
歡
迎
參
加
。

本
行
程
是
B
進
C
出
，
由
馬
美
產
道
上
泰
平

山
、
李
棟
山
，
李
棟
山
有
一
等
三
角
點
及
李
棟

古
堡
為
新
竹
縣
縣
訂
古
蹟
，
也
是
全
台
最
高
的

古
蹟
。
名
列
小
百
岳
之
一
的
烏
來
山
為
本
行
程

的
亮
點
，
是
新
路
線
，
所
經
過
山
林
之
美
及
隘

勇
道
，
可
謂
登
山
客
難
得
優
質
行
程
。

鵝
尾
山
係
位
於
聖
人
瀑
布
與
平
等
里
間
之
山

稜
，
仍
屬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保
護
區
內
，
林
相

自
然
。
登
頂
輕
鬆
平
坦
有
圖
根
基
點
，
到
達
平

頂
古
圳
享
受
水
圳
清
涼
。
本
行
程
路
徑
原
始
古

樸
，
沿
途
竹
林
相
伴
，
幽
靜
自
得
，
可
原
線
折

返
或
在
平
等
里
搭
公
車
414!

小
2:
返
回
。

大
暖
尖
又
名
媽
祖
山
，
由
捷
運
頂
埔
站
出
發
，

穿
過
北
二
高
涵
洞
，
循
登
山
步
道
上
山
，
沿
途

樹
木
扶
疏
，
植
物
生
態
豐
富
。
到
大
暖
尖
基
點

再
循
石
階
步
道
至
火
燄
山
，
下
山
經
承
天
路
至

永
寧
站
搭
車
返
北
。
歡
迎
相
招
來
參
加
。

� 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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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高山0限會員 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水

螺

稜

ĩ

黃
金
十
二
稜Ī

黃
金
瀑
布

六

坑

斜

坡

索

道

巴
博
庫
魯
山

慈

母

嶺

慈

母

峰

普

陀

山

孝

子

山

觀
音
普
陀
寺

奇
萊
東
稜

觀

音

山

北
橫
古
道

硬

漢

嶺

鹿

山

鹿

坑

山

南

比

林

山

比

林

山

大

窩

山

鳥

嘴

山
三

Ʉ

八

二
一Ʉ

一

三

八

五

四

一

Ʉ

四

三

Ʉ

三

六

Ʉ

六

一

二

一
五
四
七

二Ʉ

二
五

一
九
八
六

一
八
一
二

一
六
四
二

一
五
五Ʉ

山
字
水
泥
柱

森
林
三
角
點

B21L)4/6小時* C29L)9小時* B9L)4/6小時* D!百岳五座 ɁB21L)5小時* C33L

2/
台
北
車
站
搭
往
羅
東

!!

區
7;67!

8;46!

自
8;41

!
瑞
芳
站
轉
搭
公
車!

3/
捷
運
忠
孝
復
興
站

!!

搭!

2173!

客
運

中
巴
、
專
車
報
名
：

1:43274337

許
世
村

費
用
：
均
攤

含
車
資
、
保
險
、
早

晚
餐)

午
餐
自
備*

木
柵
捷
運
站
轉
台
北

客
運
平
溪
線!

8:6

!

8;11!

9;11

限
會
員
、
報
名
：

1:32541288

張
斌
甫

費
用
：
五
八Ʉ

Ʉ

元

食
宿
自
理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捷
運
蘆
洲
站
2
號

出
口
轉!

橘
31

或
北
門
塔
城
街
搭
896

7;51!

8;21!

8;61

可
自
行
開
車

小
巴
、
專
車
報
名
：

1:872143::

潘
淑
玥

費
用
：
均
攤

37日下午出發 32日2:;41
台北車站東三門

2:日23;41
建成公園

金

瓜

石

勸

濟

堂

明

池

平
溪
國
中

合
歡
山
莊

凌
雲
寺
站

鹿
山
農
場

1:;41 19;61 19;61

邱

文

泉

詹

春

輝

連

智

明

郭

建

強

)
王
惠
敏*

)
李
建
雄*

許

世

村

邱

垂

興

陳

春

龍

林

埈

吉

黃

崑

智

鄭

坤

孟

李

振

鴻

賴

人

豪

嚮
導
顧
問

張

斌

甫

王

振

寰

王

朝

陽

林

德

旺

陳

進

利

葉

清

勇

許

石

井

陳

振

生

潘

淑

玥

王

振

寰

鄭

明

在

楊

博

仁

)

莊
鴻
寶*

1:448648:7
邱文泉

1:43274337
夜3567.1:89

許世村

1:4499788:
李振鴻

1:32541288
張斌甫

1:4311884:
林德旺

1:872143::
潘淑玥

從
勸
濟
堂
上
方
停
車
場
啟
程
，
木
棧
道
上
水
螺
山

)

即
時
報
山*

，
沿
芒
草
山
稜
線
下
金
水
公
路
旁
黃

金
瀑
布
，
再
從
瀑
布
上
方
登
無
言
山
丘
電
影
場
景

及
本
山
六
坑
礦
坑
口
遺
址
，
最
後
從
斜
坡
索
道
上

登
返
回
勸
濟
堂
停
車
場
。
沿
路
觀
賞
瀑
布
及
山
海

美
景
，
芒
草
山
路
狹
窄
陡
峭
難
行
。
請
帶
手
套
。

巴
博
庫
魯
山
又
稱
馬
望
來
山
，
是
北
橫

第
一
高
山
位
於
台
北
、
桃
園
、
宜
蘭
的

縣
界
上
，
山
頂
展
望
極
佳
可
展
望
中
央

山
脈
及
雪
山
聖
稜
線
。

由
平
溪
國
中
對
面
農
家
旁
拾
階
而
上
，
沿
途
仍
有

當
時
採
礦
遺
留
的
工
寮
、
運
煤
鐵
道
、
煤
礦
等
遺

跡
，
目
前
有
小
改
變
但
還
是
有
令
人
懷
古
的
感

覺
。
慈
母
嶺
、
慈
母
峰
、
普
陀
山
、
孝
子
山
沿
途

都
有
驚
無
險
意
境
，
真
有
台
灣
小
黃
山
之
稱
。
回

程
經
普
陀
寺
純
依
個
人
心
境
可
去
禪
拜
，
下
山
順

可
遊
老
街
品
嚐
小
吃
，
歡
迎
山
友
來
作
陣
走
。

高
山
四
大
障
礙
，
沿
途
有
奇
萊
北
峰
的

險
峻
、
盤
石
山
的
水
鹿
、
太
魯
閣
大
山

極
品
箭
竹
海
、
立
霧
主
山
的
廣
寒
宮
、

帕
托
魯
山
得
樹
林
墳
場
等
百
岳
景
觀
。

觀
音
山
有
二
等
與
三
等
三
角
點
，
峰
頂
眺
望
大
台
北

地
區
美
麗
景
緻
極
佳
。
北
橫
古
道
係
沿
觀
音
五
峰
淡

水
河
畔
山
側
，
山
徑
蜿
蜒
盤
折
穿
越
各
步
道
，
參
天

茂
密
的
森
林
，
巨
岩
壁
立
，
古
徑
自
然
原
始
。
硬
漢

嶺
是
觀
音
山
的
最
高
峰
，
因
昔
日
憲
兵
隊
在
此
訓
練

「
硬
漢
精
神
」
而
得
名
。
歡
迎
岳
友
相
招
逗
陣
行
。

夏
天
最
優
的
路
線
、
雙
鹿
南
比
大
鳥
；

最
美
的
路
線
，
雙
鹿
南
比
大
鳥
；
不
能

錯
過
雙
鹿
南
比
大
鳥
。

3

63�7

3

63�7
3

6373
� �

�06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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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高山0限會員 自由參加

鬼
子
瀨
尖
山

源

茂

山

和
尚
髻
山

十
八
份
坑
溪

堤

頂

步

道

樟
腦
寮
步
道

牡

丹

心

公

園

步

道

鴛
鴦
谷
瀑
布

那

結

山

外
鳥
嘴
山

台
灣
小
百
岳

南

港

山

北

一

段

灣
潭ſ

坪
溪
口

越
嶺
古
道

連

登

打
鐵
寮
山

坪

溪

山
六

五

一

八

九

七

七

三

八

五

Ʉ

一

七

二

一
五
二Ʉ

一
三
五Ʉ

三

七

五

六

Ʉ

二

六

六

八
圖
根
點

圖
根
點

圖
根
點

土
調
局
圖
根
點

土
調
局
圖
根
點

C28L)8小時* B21L)4小時* C29L):.21小時* ɁB21L)4小時* D!百岳八座 C26L)6.7小時*

新
店
捷
運
站
轉

往
坪
林
公
車!

綠
23

或
大
坪
林
站
搭!

:139!

經
坪
林

中
和
新
蘆
線

或
公
車

!

746!

747!

921!

222

中
巴
，
專
車
報
名
：

1:22373564

朱
森
為

費
用
：
一
二Ʉ

Ʉ

元

含
車
資
、
保
險
、
早

晚
餐)

午
餐
自
備*

聯
營
公
車

316!

381!

417
終
點
站

捷
運
昆
陽
站
轉
藍
36

可
自
行
開
車

限
會
員
、
報
名
：

1:43:66429

吳
國
榮

費
用
：
均
攤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8;11
台
北
火
車
站
北
迴

!!!

線
自
強
號

9;41
雙
溪
站
搭
計
程
車

:;11
灣
潭
土
地
公
起
登

17;11
建成公園

坪

林

茶

博

館

迴

龍

站

三
號
出
口

水
田
林
道

中

華

技
術
學
院

門

口

勝

光

灣

潭

土

地

公

19;41 19;41 19;41 1:;11

林

文

堂

高

土

水

許

煥

燦

謝

進

開

謝

振

騰

方

祈

文

柯

一

鴻

)

侯
麗
雲*

)

羅
瑞
容*

)

謝
曉
菱*

朱

森

為

蔡

美

玲

許

金

鐘

邱

俊

清

林

文

堂
小
組

及

所

有

實
習
嚮
導

吳

國

榮

王

振

寰

藍

天

隊

1:47187:48
林文堂

1:47646233
柯一鴻

3664.98:9
1:22373564
朱森為

1:47187:48
林文堂

1:43:66429
吳國榮

日36536499
1:74447627

Ԣ啟祥

坪
林
三
星
雖
不
是
國
家
級
步
道
，
但
也

算
是
官
方
的
正
式
步
道
；
雖
不
算
山
高

路
遠
，
但
上
下
起
伏
近
千
公
尺
，
也
很

有
挑
戰
性
。
利
用
天
氣
較
涼
爽
時
來

走
，
是
個
不
錯
的
選
擇
。

新
莊
青
年
公
園
別
名
牡
丹
心
生
態
公

園
，
丹
鳳
山
係
新
莊
第
一
高
峰
，
四
時

花
卉
歡
喜
迎
賓
，
輕
鬆
賞
花
之
旅
，
歡

迎
您
來
。

水
田
林
道
起
登
，
行
經
鴛
鴦
谷
瀑
布
先

上
那
結
山
再
登
外
鳥
嘴
山Ʉ

型
連
走
。

那
結
山
高
度
雖
排
名
復
興
三
尖
老
么
，

但
其
路
徑
之
陡
峭
難
爬
卻
是
三
尖
之

首
。
限
健
腳
。

由
中
華
技
術
學
院
旁
上
登
石
階
而
上
，

沿
途
濃
蔭
蔽
天
，
鳥
語
花
香
，
不
絕
於

耳
，
頂
稜
展
望
良
好
。
輕
鬆
涼
爽
，
大

眾
化
路
線
，
歡
迎
岳
友
參
加
。

北
一
段
大
豐
收
的
縱
走
，
含
南
湖
大

山
、
中
央
尖
山Ǿ

Ǿ

等
八
座
百
岳
。
南

湖
圈
谷
為
冰
河
遺
跡
，
而
中
央
尖
為
三

尖
之
首
，
全
程
風
景
最
秀
麗
，
堪
稱
一

絕
。
申
請
入
園
請
46
天
前
報
名
。

灣
潭�

坪
溪
口
為
淡
蘭
古
道
百
年
山
徑
之
一
小
段
，

由
於
產
業
道
路
開
發
，
多
年
來
少
有
山
友
利
用
，

古
道
荒
廢
近
一
、
二
十
年
，
花
了
二
個
工
作
天
串

聯
古
道
山
徑
。
近
期
又
有
熱
心
山
友
主
動
除
草
，

使
山
徑
更
有
古
道
風
味
。
感
恩
哦
！
由
灣
潭
起
程

走
古
道
連
登
打
鐵
寮
山
和
坪
溪
山
，
回
程
仍
到
灣

潭
。
沿
途
溪
畔
美
麗
風
光
，
絕
對
值
回
票
價
！

3

0695
�

�53�
3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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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8 5127 5126 5125 5124 5123

:034�35 :028 :028 :026�31 :021�27 :021

高山0限會員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高山0限會員 海外登山旅遊 專車報名

郡

大

山

西
巒
大
山

姑

娘

山

松
柏
崎
山

雞

冠

山

三

貂

嶺

瀑

布

群

能

高

山

能
高
南
峰

光

頭

山

白

石

山

安
東
軍
山

黃

山

徽

州

深

度

七

日

遊

關

刀

山

出
關
古
道

漫
遊
賞
雲
海

三
二
六
五

三Ʉ

八
一

三

七

一

四

三

七

四

二

Ʉ

三

五

Ʉ

三
二
六
二

三
三
四
九

三Ʉ

六Ʉ

三
一
一Ʉ

三Ʉ

六
八

八

八

九
森
林
三
角
點

圖
根
點

圖
根
點

野
牛$4

D!百岳二座 ɁC26L)7.8小時* ɁB25L)5/6小時* D!百岳五座 B:L)5小時*

專
車
報
名
，
限
會
員

1:44833565

王
振
寰

費
用
：
均
攤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8;11
木
柵
馬
明
潭
搭

!!!

8:6!

平
溪
線

姑
娘
廟
站
下
車

可
自
行
開
車

台
北
火
車
站
往
蘇
澳

區
間
車!
8;46

限
會
員
、
報
名
：!

14.5:64994

方
祈
文

費
用
：
均
攤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報
名
：

1:872143::

潘
淑
玥

飛
機!

巴
士

暫
定
：
三
萬
五
千
元

大
巴
，
專
車
報
名
：

1:448648:7

邱
文
泉

1:3748:623

王
惠
敏

費
用
：
一Ʉ

Ʉ
Ʉ

元

含
車
資
、
保
險
、
早

晚
餐!)

午
餐
自
備*

33日31;11
建成公園

2/建成公園
3/平鎮交流道

17;51
建成公園

郡
大
林
道

人
倫
林
道

姑
娘
廟
站

三
貂
嶺
站

霧
社
屯
原

桃
園
機
場

大

湖

薑

麻

園

停

車

場

19;11 1:;21

王

振

寰

鄭

明

在

黃

崑

智

蔡

火

盛

吳

國

榮

蔡

益

火

)

吳
秋
慧*

)

王
秀
瑛*

許

世

村

邱

垂

興

陳

春

龍

林

埈

吉

黃

崑

智

鄭

坤

孟

方

祈

文

潘

淑

玥

邱

文

泉

詹

春

輝

連

智

明

郭

建

強

)

王
惠
敏*

)

李
建
雄*

1:44833565
王振寰

1:21766829
蔡火盛

1:43274337
夜3567.1:89

許世村

1:21537853
方祈文

1:872143::
潘淑玥

1:448648:7
邱文泉

玉
山
北
方
的
兩
座
百
岳
，
景
觀
及
視
野

非
常
震
憾
，
郡
大
輕
鬆
、
西
巒
大
山
深

具
挑
戰
性
，
是
一
條
健
腳
的
挑
戰
行

程
，
堪
稱
百
岳
單
攻
極
品
。

從
姑
娘
廟
起
登
姑
娘
山
再
下
到
無
名

橋
，
連
走
紙
寮
坑
古
道
上
到
光
明
里
活

動
中
心
。
下
午
走
松
柏
崎
山
雞
冠
山
下

到
無
名
橋
，
來
個
9
字
型
行
程
。
沿
途

古
道
的
清
幽
，
山
頭
的
好
展
望
也
分
享

義
工
整
理
古
道
的
成
果
，
保
證
值
得
！

由
三
貂
嶺
站
往
平
溪
線
鐵
道
邊
經
碩
仁
國

小
側
上
山
探
訪
瀑
布
之
源
尋
幽
，
瀑
布
位

於
三
貂
嶺
與
平
溪
鄉
之
間
，
上
下
有
瀑
布

多
處
，
磅
礡
之
間
不
失
清
幽
，
林
蔭
茂
密

溪
水
潺
潺
，
於
炎
炎
夏
天
間
享
受
山
光
水

色
之
餘
。
返
程
出
平
溪
線
大
華
站
搭
車
返

北
。
輕
鬆
路
線
歡
迎
大
家
來
逗
陣
行
。

百
岳
縱
走
之
高
山
湖
泊
、
水
鹿
之
鄉
。

能
高
安
東
軍
縱
走
出
奧
萬
大
，
沿
途
寬

闊
的
草
原
景
致
，
稜
脊
上
佈
滿
大
小
湖

泊
，
常
吸
引
山
友
沉
醉
其
中
佇
足
欣

賞
，
甚
至
流
連
忘
返
。
歡
迎
參
加
，
早

日
報
名
。

由
於
國
外
旅
遊
細
節
多
，
請
來
電
詢

問
，
承
攬
的
旅
行
社
為
五
福
。

位
於
苗
栗
縣
三
義
與
大
湖
交
界
的
關
刀
山
，
北
面
有

垂
直
的
峭
壁
，
遠
望
其
形
似
刀
口
朝
天
之
關
刀
，
因

而
得
名
，
為
台
灣
小
百
岳
之
一
。
步
道
大
多
在
森
林

或
竹
林
之
內
，
由
苗
241
「
聖
衡
宮
」
附
近
的
「
出
關

古
道
關
聖
段
」
進
入
，
景
觀
為
原
始
自
然
，
古
道
寬

廣
好
走
，
行
走
於
陡
上
木
階
步
道
至
關
刀
山
，
山
頂

寬
廣
無
蔭
，
天
氣
好
可
眺
望
雪
山
大
小
霸
聖
稜
線
。

3

0��5
3

5956
3

5955

�

3�53

3

5957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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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 5133 5132 5131 512: 5129

2109�: :035 :035 :035 :035 :034)六*

高山0限會員 專車報名 自由參加 需報名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北
大
武
山

ĩ

小
百
岳
ŏŰġ

ĵĲĪ

頭

嵙

山

二

嵙

山

二
坪
頂
古
道

鷹
子
鼻
尖

九
六ΰ

高
地

雲
森
瀑
布

樂

佩

山

東

勢

格

越
嶺
古
道

陽
明
山
系

環
山
步
道

三Ʉ

九
二

八

五

九

七

七

五

八

三

Ʉ

九

六

Ʉ

一
五
六Ʉ

D!百岳一座 B26L)7小時* C26L)6.7小時* ɁC29L)9小時* B6�7L)4小時* B9L)4/6小時*

限
會
員
、
報
名
：

1:43:66429

吳
國
榮

費
用
：
均
攤

行
前
會
議
另
行
通
知

中
巴
、
專
車
報
名
：

1:4311884:

林
德
旺

會
員
：
一
二Ʉ

Ʉ

元

會
友
：
一
三Ʉ

Ʉ

元

含
車
資
、
保
險
、
早

晚
餐)

午
餐
自
備*

8;11
淡
水
捷
運
站
轉

!!!
公
車
北
新
莊
線

9;11!
天
元
宮
搭
載
共
乘

9;41!

北
星
真
武
殿
起
登

需
辦
理
入
山
證
，

請
提
前
報
名
：

3664.98:9

蔡
美
玲

可
自
行
開
車

公
車
347!

348!

369!

3:9

在
馬
明
潭
木
柵
站
搭!

8:6
平
溪
線

捷
運
劍
潭
站
搭

聯
營
公
車

紅
6!

371!

341!

222

17;41
建成公園

屏

東

泰

武

台

中

市

大

坑

天

元

宮

三

峽

熊

空

站

平
溪
國
中

陽

明

山

公
車
總
站

)

涼

亭*

19;11 18;61 19;51 19;41

吳

國

榮

蔡

火

盛

王

朝

陽

林

德

旺

陳

進

利

葉

清

勇

許

石

井

陳

振

生

藍

天

隊

朱

森

為

蔡

美

玲

許

金

鐘

邱

俊

清

潘

淑

玥

王

振

寰

鄭

明

在

楊

博

仁

)

莊
鴻
寶*

李

振

鴻

賴

人

豪

嚮
導
顧
問

1:43:66429
吳國榮

1:4311884:
林德旺

日36536499
1:74447627
Ԣ啟祥

3664.98:9
1:22373564
朱森為

1:872143::
潘淑玥

1:4499788:
李振鴻

中
央
山
脈
南
端
盟
主
，
名
登
五
嶽
老

么
，
冬
季
雲
海
著
名
，
登
高
賞
景
，
美

不
勝
收
。
九
月
一
日
截
止
報
名
。

頭
嵙
山
位
於
台
中
市
大
坑
風
景
區
內
，
山
頂
可
眺
望

新
社
地
區
，
因
地
形
陡
峭
延
緩
人
為
開
發
，
整
條
山

稜
及
支
稜
闢
為
圓
木
步
道
，
綿
延
而
成
著
名
的
「
萬

里
長
城
」
是
台
中
人
運
動
休
閒
賞
景
的
後
花
園
。
二

嵙
山
位
於
大
坑
步
道
五
號
之
一
上
，
沿
途
視
野
極
佳

景
觀
步
道
精
彩
，
巨
大
杉
木
頗
多
。
輕
鬆
健
行
路
線

歡
迎
喜
歡
走
不
一
樣
登
山
路
線
的
山
友
報
名
參
加
！!

二
坪
頂
古
道
為
昔
日
居
民
出
入
前
往
竹
子
山
區

採
箭
竹
的
山
徑
，
保
有
一
份
自
然
山
野
風
光
。

鷹
子
鼻
尖
海
拔
約
八
三Ʉ

公
尺
，
尖
挺
山
勢
非

凡
又
稱
少
女
峰
。
九
六Ʉ

高
地
為
竹
子
山
禁
區

下
方
的
平
台
，
山
友
止
步
於
此
山
頭
。
由
北
星

真
武
殿
起
程
經
由
二
坪
頂
魚
池
水
圳
上
登
再
依

次
連
走
，
原
野
自
然
風
光
值
得
一
遊
！

樂
佩
山
又
名
羅
培
山
，
步
道
優
、
林
相

佳
、
景
觀
美
，
是
北
插
天
山
同
山
脈
中

一
座
進
階
版
的
中
級
山
路
線
。
限
健

腳
！

悠
閒
清
涼
好
地
方
，
可
自
行
順
遊
平
溪

老
街
。

由
總
站
往
人
車
分
道
出
發
經
遊
客
中
心
、
苗

圃
、
陽
明
書
屋
、
竹
子
湖
站
、
七
星
山
站
、
百

拉
卡
、
三
號
涼
亭
、
中
湖
步
道
四
號
涼
亭
，
經

夢
幻
湖
岔
路
口
至
冷
水
坑
遊
客
中
心
。
全
程
循

陽
明
山
系
環
繞
，
一
路
上
林
木
扶
疏
踩
著
落
葉

的
步
道
輕
鬆
愉
快
。
歡
迎
山
友
來
作
伙
走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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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

21039�3:

專車報名

第
ĵĴ
屆
全
國
登
山
社
團
大
會
師

杉

林

溪

森

林

遊

樂

區
專
車
報
名
：

1
:
4
3
2
7
4
3
3
7

許
世
村

費
用
：
三
七Ʉ

Ʉ

元

含
報
名
費
三Ʉ

Ʉ

元

二
人
房
加
三Ʉ

Ʉ

元

車
資
、
保
險
、
六
餐

39日17;41
建成公園

杉

林

溪

理
事
長

施

東

木

嚮
導
組
長!

許

世

村

1:43274337
夜3567.1:89

許世村

此
次
全
國
大
會
師
地
點
在
芬
多
精
超
多
的
杉

林
溪
，
為
了
與
全
國
各
地
山
友
聯
誼
，
住
宿

特
別
訂
在
杉
林
溪
大
飯
店
，
39
日
晚
餐
享
用

飯
店
的
自
助
晚
餐
。
而
本
屆
最
後
一
次
的
理

監
事
會
也
同
時
在
杉
林
溪
舉
行
，
期
盼
各
位

理
監
事
及
山
友
及
早
報
名
。

Ɂ
!

會
館
電
話
：
二
五
五
五
七
五
八
三
，
傳
真
：
二
五
五Ʉ

九
五
五
七
，
每
星
期
二
、
五
下
午
七
點
三
十
分
至
九
點
三
十
分
開
放
，
歡
迎
來
電
或
蒞
臨
。

Ɂ
!

未
繳
常
年
會
費
五Ʉ

Ʉ

元
者
請
匯
款
：
國
泰
世
華
銀
行
建
成
分
行
、
帳
號!142.14.2129348

（
戶
名
：
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施
東
木
）)

臨
櫃
存
款
請
加
註
會
員
姓
名*!!!!!

Ɂ
!

乘
車
地
點
：
台
北
市
承
德
路
二
段
2
巷
巷
口
建
成
公
園)

近
南
京
西
路
與
承
德
路
交
叉
口*

Ɂ
!

參
加
活
動
注
意
事
項
：!

一
、
組
別
：
「
B
」
適
合
全
民
登
山
路
線
、
「
C
」
適
合
健
腳
山
友
登
山
路
線
、
「
D
」
為
高
山
或
入
山
管
制
區
需
報
名
並
繳
交
身
分
證
影
本
及
費
用
、
「
E
」!

代
表

遊
覽
的
輕
鬆
行
程
。

二
、
裝
備
：
參
加
「
B
」
「
C
」
組
活
動
請
穿
長
襯
衫
、
長
褲
、
登
山
鞋
或
運
動
鞋
、
雨
具
、
碗
筷
、
手
電
筒
、
手
套
、
帽
子
、
水
、
乾
糧
、
口
哨
、
禦
寒
衣
物
、
個

人
藥
品
等
。
參
加
「
D
」
組
活
動
同
「
B
」
「
C
」
組
裝
備
外
增
加
睡
袋
、
睡
墊
、
毛
襪
、
頭
燈
、
兩
截
式
雨
衣
、
電
池
，
所
有
活
動
裝
備
，
請
遵
照
領

隊
規
定
攜
帶
。

三
、
參
加
活
動
請
隨
身
攜
帶
身
分
證
、
健
保
卡
、
會
員
證
或
緊
急
聯
絡
卡
。

四
、
參
加
活
動
請
服
從
領
隊
、
嚮
導
指
揮
，
未
經
同
意
擅
自
離
隊
者
，
如
發
生
意
外
事
故
，
恕
請
自
行
負
責
。

五
、
參
加
活
動
隊
員
如
已
生
病
或
本
身
已
有
重
大
疾
病
者
，
請
勿
貿
然
參
加
活
動
，
否
則
發
生
事
故
，
其
後
果
自
行
負
責
。

六
、
活
動
進
行
中
，
請
遵
守
登
山
道
德
、
環
保
概
念
勿
踐
踏
農
作
物
、
勿
隨
意
採
摘
蔬
果
、
勿
亂
丟
廢
棄
物
、
菸
蒂
，
以
確
保
山
林
安
全
、
清
潔
，
維
護
本
會
會
譽
。

七
、
活
動
期
間
遇
不
可
抗
拒
之
因
素
而
超
支
費
用
，
由
參
加
者
共
同
支
付
分
擔
，
因
故
臨
時
改
變
行
程
，
請
配
合
領
隊
決
定
，
參
加
者
不
得
異
議
及
要
求
退
費
。

八
、
報
名
專
車
之
活
動
，
請
於
週
五
前
報
名
繳
費
，
以
利
辦
理
壹
佰
萬
元
意
外
險
、
壹
拾
萬
元
意
外
醫
療
險
，
無
特
殊
理
由
者
報
名
後
未
參
加
亦
須
繳
交
行
程
費
用
。

九
、
請
於
報
名
同
時
完
成
繳
費
手
續
，
報
名
後
因
故
不
能
參
加
，
得
經
領
隊
同
意
後
始
可
要
求
退
費
，
但
國
家
公
園
均
須
事
先
申
請
並
預
定
山
莊
床
位
，
因
此
入
園

申
請
完
成
後
，
將
不
受
理
退
費
要
求
。
如
因
天
災
及
人
力
無
法
抗
拒
之
因
素
，
而
取
消
行
程
，
酌
收
行
政
費
及
均
攤
伙
食
費
。
搜
救
資
源
均
由
使
用
者
付
費
，

高
山
行
程
請
自
行
衡
量
體
能
參
加
。
報
名
活
動
時
，
請
填
寫
姓
名
、
性
別
、
出
生
年
月
日
、
通
訊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緊
急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等
。

十
、
報
名
後
因
事
不
能
參
加
行
前
會
議
者
，
得
通
知
領
隊
，
並
於
會
後
主
動
與
領
隊
聯
繫
活
動
須
注
意
事
項
，
對
於
會
議
中
之
決
議
事
項
，
如
集
合
時
間
與
行
程
有

更
動
時
，
不
得
有
異
議
。
各
項
活
動
務
必
準
時
到
達
集
合
地
點
，
逾
時
不
候
，
且
不
得
要
求
退
費
。

Ɂ
!

൹
⿾
૱
ࠨ
Ꮞ
⺪
␸
⌷
：
為
避
免
不
當
佔
用
名
額
影
響
其
他
會
員
權
益
，
已
報
名
參
加
本
會
專
車
活
動
，
如
因
故
欲
退
出
，
一
日
行
程
者
須

於
出
發
前
週
三
晚
上
九
點
前
通
知
嚮
導
；
參
加
兩
日
以
上
行
程
者
，
須
於
七
天
前
通
知
，
否
則
列
入
黑
名
單
。
但
自
行
找
人
替
補

則
除
外
。

Ɂ
!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布
颱
風
警
報
期
間
，
禁
止
登
山
活
動
、
協
會
舉
辦
的
所
有
行
程
全
部
自
動
取
消
、
不
再
另
行
公
告
，
敬
請
會
員
山
友
遵
守

法
令
。



-��-

Ʌ

會
務
動
態

㺨
⋟
ޱ
ඞ
⋟
ޱ
្
ḏ
 
Ҝ
ᔁ
⸤
␏
㋳
㺩

日
期
：
民
國
一Ʉ

六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
星
期
日
）
下
午
五
時

地
點
：
水
蛙
魯
餐
廳
（
台
北
市
南
京
東
路
三
段396

號
C2
）

主
席
：
施
東
木
理
事
長!!!!

司
儀
：
黃
耀
輝!!!!

紀
錄
：
王
秀
瑛!!!!

出
席
：
施
東
木
、
鍾
東
佑
、
林
文
堂
、
許
世
村
、
謝
進
開
、
蔡
松
燁

賴
清
水
、
林
家
成
、
洪
梅
子
、
陳
永
茂
、
陳
清
心
、
吳
紋
霞

柳
邑
龍
、
康
榮
上
、
謝
美
貞
、
張
斌
甫
、
林
孫
堯
、
魏
郁
臻

林
福
吉
、
楊
漏
賜
、
劉
瑞
文
、
張
招
發
、
馬
進
聰

列
席
：
施
湖
海
、
林
政
衛
、
施
宗
顯
、
邱
文
正
、
林
進
賢
、
賴
喜
隆

陳
福
成
、
黃
耀
輝
、
潘
淑
玥
、
王
翠
屏
、
莊
能
甲
、
林
德
旺

王
秀
瑛

請
假
：
陳
武
常
、
蘇
正
清
、
施
淅
棋
、
劉
麗
英
、
施
志
鈺
、
謝
曉
菱

一
、
主
席
致
詞!

於
協
會
服
務
二
十
多
年
的
陳
銘
淳
嚮
導
，
在
今
日
早
上
由
其

帶
隊
的
行
程
集
合
時
間
前)

八
時
二
十
分
左
右*

忽
然
倒
地
，

現
場
政
大
門
口
駐
衛
警
馬
上
給
予
急
救
後
送
醫
仍
不
幸
身

亡
。
事
發
當
下
我
人
就
在
現
場
，
隨
後
亦
到
警
察
局
協
助
說

明
並
至
醫
院
了
解
狀
況
。
胖
胖)

陳
嚮
導*

為
人
熱
心
親
切
，

做
事
認
真
仔
細
，
為
我
們
協
會
貢
獻
良
多
；
如
此
噩
耗
令
人

震
驚
，
感
嘆
人
生
無
常
，
請
各
位
注
意
自
己
的
身
體
健
康
。

)

全
員
起
立
默
哀
一
分
鐘*

二
、
貴
賓
致
詞

施
湖
海
創
會
理
事
長
：
陳
嚮
導
服
務
協
會
二
十
多
年
了
，
為
人

熱
心
誠
懇
，
規
劃
的
專
車
行
程
皆
可
順
利
成
行
；
之
前
有

跟
他
討
論
大
部
份
山
友
年
紀
漸
長
，
他
曾
提
過
五
月
份
要

走
一
條
比
較
容
易
行
走
的
專
車
路
線Ǿ

沒
想
到
今
天
早
上

發
生
這
個
意
外
，
協
會
痛
失
人
才
。
陳
嚮
導
二
十
幾
年
來

為
協
會
付
出
非
常
多
，
心
中
十
分
不
捨
，
也
藉
此
提
醒
大

家
要
注
意
安
全
，
嚮
導
於
行
前
務
必
提
醒
山
友
，
爬
山
安

全
是
第
一
重
要
的
事
。

林
政
衛
榮
譽
理
事
長
：
陳
嚮
導
是
非
常
務
實
、
認
真
做
事
的

人Ǿ

心
裡
非
常
難
過
，
請
大
家
注
意
安
全//////

鍾
東
佑
副
理
事
長
：
陳
銘
淳
嚮
導
為
人
親
切
熱
心
，
他
知
道

我
與
我
太
太
不
擅
長
登
山
，
同
行
時
常
提
醒
注
意
各
種
狀

況
；
且
為
人
非
常
客
氣
盡
責
，
常
常
自
己
騎
著
摩
托
車
到

處
找
新
路
線
，
對
登
山
事
務
非
常
執
著
認
真
。
在
此
也
提

醒
嚮
導
要
教
育
會
員
意
外
險
內
容
的
相
關
知
識
。

許
世
村
副
理
事
長
：
這
個
消
息
令
人
非
常
難
過
，
陳
嚮
導
昨
天

還
與
我m

j
o
f

討
論
五
月
份
桃
岳
會
師
的
路
線
細
節
，
且
相

約
5
月
26
日
要
進
行
踏
查Ǿ

我
這
二
天
會
到
家
裡
致
意
，

陳
嚮
導
是
因
公
殉
職
，
協
會
有
一
筆
急
難
救
助
基
金
，
今

天
的
臨
時
動
議
再
來
討
論
可
以
如
何
運
用
。

邱
文
正
榮
譽
理
事
長
：
最
近
氣
候
不
穩
定
，
大
家
要
注
意
身
體

健
康//////

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理

監

事

會

議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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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宗
顯
榮
譽
理
事
長
：
因
下
午
有
聚
會
晚
到
，
請
各
位
理
監
事

多
包
涵
。
新
年
祝
福
大
家
身
體
健
康
。

三
、
報
告
事
項

2/!
會
務
發
展
組)

鍾
東
佑*

：
近
期
有
與
零
售
業
理
事
長
接
洽
，

確
認
是
否
有
適
合
的
商
家
可
以
合
作
，
以
會
刊
廣
告
交
換
的

方
式
，
提
供
會
員
消
費
折
扣
；
不
過
我
們
的
發
行
量
不
大
，

是
對
方
考
量
的
因
素
。
目
前
與
北
門
附
近
的
一
家
登
山
用
品

店
，
洽
談
合
作
機
會
中
。!

3/!

嚮
導
組)

許
世
村*
：
)B*
桃
岳
會
師
今
年
由
我
們
辦
理
，
路
線

也
如
剛
才
說
明
是
由
陳
銘
淳
嚮
導
提
供
，
後
續
相
關
作
業
將

繼
續
進
行
。
)C*
本
季
擬
增
加
八
位
實
習
嚮
導
，
待
今
日
提
案

討
論
。
)D*
將
要
求
新
進
嚮
導
接
受)

原
則
上*

一
個
月
辦
理
一

次
的
嚮
導
實
習
訓
練
，
以
確
保
嚮
導
具
專
業
能
力
；
且
於
年

度
內
至
少
參
加
室
外
課
程
三
分
之
二)

五
次*

以
上
，
隔
年
才

可
確
認
為
掛
名
嚮
導
。!

4/
高
山
嚮
導
組)

潘
淑
玥*

：
協
會
高
山
嚮
導
目
前
有
十
二
位
，

其
中
包
含
吳
國
榮
及
楊
博
仁
二
位
新
進
高
山
嚮
導
，
人
力
充

足
且
經
驗
豐
富
，
今
年
度
已
安
排
多
趟
高
山
行
程
。

5/
攝
影
組)

林
文
堂*

：
無
報
告
事
項
。

6/
財
務
組)

王
翠
屏*

：
上
季
收
支
狀
況
請
參
考
附
件
，
其
中
會

計
科
目
「
其
他
收
入
」
為
有
收
到
匯
入
款
項
，
但
卻
無
明
細

可
供
沖
帳
者
，
皆
羅
列
於
此
。

7/
總
務
組)

謝
進
開*

：
本
季
擬
贈
送
嚮
導
外
套
一
件
，
待
決
議

確
認
後
進
行
尺
寸
丈
量
及
發
送
作
業
。

8/
資
訊
組)

林
德
旺*

：
現
行
協
會
相
關
行
程
曝
光
媒
介
有
官

網
、G

C
)

臉
書
粉
絲
團*

、M
j
o
f

。
以
前
協
會
行
程
非
常
仰
賴

登
山
補
給
站
的
登
載
，
現
在
協
會
的
大
眾
媒
體
經
營
頗
具

規
模
，G

C

粉
絲
團
已
有
四
千
五
百
多
位
加
入
成
為
會
員
，

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G

C

官
方
專
頁
亦
有
一
千
二
百
多
人
次
按

讚
，
前
列
人
數
表
示
只
要
有
訊
息
更
新
，
這
些
人
都
會
收

到G
C

瀏
覽
提
醒
。
另
，
目
前
手
機
載
具
非
常
普
及
，
為
符

合
消
費
者
使
用
潮
流
，
建
議
協
會
可
開
發B

Q
Q

，
以
利
登
山

活
動
推
廣
。)

理
事
長
指
示
可
先
接
洽
廠
商
報
價
。*

四
、
討
論
提
案

第
一
案
：
本
年
度
第
一
季
財
務
報
表
審
核
案
。!

說
明
：
一
○
五
年
度
第
四
季
財
務
報
表
詳
如
附
件
，
請
審

核
。

決!

議
：
通
過
。

第
二
案
：
一
○
六
年
度
第
二
季
登
山
活
動
行
程
審
核
案
。

說
明
：
一
○
六
年
度
第
二
季
登
山
活
動
行
程
共
計
有
如
下
：

郊
山
行
程
：
B
行
程
26
條
，
C
行
程
:
條
，
專
車
行
程
：
B

行
程
5
條
，
C
行
程
7
條
，
高
山
行
程
：
25
條
，
遊

覽
行
程
：
3
條
，
國
外
行
程
：
2
條
，
以
上
行
程
共

計
62
條
，
請
審
核
。

決!

議
：
通
過
。

第
三
案
：
新
進
會
員
資
格
審
核
案
。

說!

明
：
216/!

22/!

2/
至
216/!

23/!

42/
新
進
會
員
有
普
通
會
員
32
名)

永

久
會
員
6
人*

，
會
員
編
號
自5

6
1
7

至5
6
3
7

，
請
審
核

資
格
。

決!

議
：
通
過
。
另
，
因
應
今
日
意
外
，
有
會
員
建
議
是
否
要

求
參
與
行
程
的
會
員
應
隨
身
攜
帶
會
員
證
，
以
利
事

故
發
生
可
馬
上
與
緊
急
連
絡
人
連
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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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
：
致
贈
嚮
導
外
套
一
件
請
審
核
。

決!
!

議
：
防
潑
水
外
套
將
於
確
認
個
人
尺
寸
後
，
致
贈
現
任
嚮

導)

購
入OU%997*

，
實
習
嚮
導
不
提
供
。

第
五
案
：
介
紹
新
進
實
習
嚮
導

陳
銘
淳
組
：
謝
曉
菱
、
侯
麗
雲
、
羅
瑞
容

邱
文
泉
組
：
王
惠
敏
、
李
建
雄

蔡
火
盛
組
：
吳
秋
慧
、
王
秀
瑛

潘
淑
玥
組
：
莊
鴻
寶!!!!!!!

以
上
共
八
位
。

決
議
：
通
過
。)
因
應
女
性
登
山
人
口
增
加
，
本
季
新
增
多
位

女
性
實
習
嚮
導
可
以
增
加
服
務
便
利
性
，
且
亦
有
年

輕
化
的
趨
勢
，
皆
為
好
現
象*

第
六
案
：
與
桃
岳
會
師
今
年
由
本
會
辦
理
。

說
明
：
會
師
日
期
訂
在
五
月
廿
一
日
，
餐
廳
訂
在
基
隆
七
堵

「
全
家
福
」
，
會
員
收
費
七
百
元)

含
車
資
、
保
險
、

午
餐
，
早
餐
自
備*

嚮
導
費
用
由
本
會
負
擔
。

決
議
：
通
過
。)

今
年
桃
岳
會
師
由
冬
季
改
為
夏
季
舉
辦*

第
七
案
：
有
關
專
車
收
費
明
細
。

說
明
：
專
車
報
名
收
費
，
請
嚮
導
統
一
最
慢
於
出
發
當
週
週

四
九
點
前
可
退
，
超
過
則
須
付
全
額
費
用
，
若
沒
通

知
又
不
繳
費
，
則
列
入
黑
名
單)

高
山
活
動
除
外*

決
議
：
應
調
整
為
：
已
報
名
參
加
本
會
專
車
活
動
，
如
因
故

欲
退
出
，
一
日
行
程
者
須
於
出
發
前
週
三
晚
上
九
點

前
通
知
嚮
導
；
參
加
兩
日
以
上
行
程
者
，
須
於
七
天

前
通
知
，
否
則
列
入
黑
名
單
。
但
自
行
找
人
替
補
則

除
外
。
請
各
嚮
導
組
皆
依
此
標
準
貫
徹
執
行
。
並
請

資
訊
組
林
德
旺
組
長
協
助
將
前
述
資
訊
公
告
於
)2*
會
刊

)3*
官
網
)4*
紙
張
行
程
表
。

第
八
案
：
全
國
大
會
師

說
明
：
今
年
地
點
在
杉
林
溪
，
日
期
為
十
月
廿
八
、
廿
九

日
；
預
計
一
部
車
，
費
用
三
五
○
○
元)

含
六
餐*

。

決
議
：
照
案
通
過
。
本
次
在
杉
林
溪
過
夜
有
別
於
以
往
在
南

投
過
夜
隔
天
再
趕
車
，
目
前
已
有
三
十
多
人
報
名
，

如
有
增
加
報
名
人
數
會
再
多
安
排
一
部
車
。

五
、
臨
時
動
議

2/!

是
否
提
撥
急
難
救
助
基
金
予
今
日
帶
隊
發
生
意
外
往
生
的

陳
銘
淳
嚮
導
。

討
論
內
容
摘
要
：
)B*
截
至
一
○
五
年
底
急
難
救
助
金
結
存

O
U
%
6
4
8
-
7
9
7

，
副
理
事
長
建
議
提
撥
十
萬
元
，
理
事
長
個

人
追
加
二
萬
，
共
十
二
萬
元
。
)C*
急
難
救
助
金
為
每
次
高

山
行
程
參
與
者
每
人
所
繳
費
用
提
撥
一
百
元
，
涓
滴
匯

成
，
供
高
山
行
程
中
如
有
發
生
意
外
需
緊
急
救
護
時
使

用
。
)D*
感
念
陳
嚮
導
對
協
會
的
貢
獻
，
理
監
事
及
山
友
的

心
意
建
議
可
自
行
奠
儀
處
理
。
)E*
今
日
行
程
部
份
山
友
心

意OU%4
-211

將
直
接
拿
給
家
屬
。

結
論
：
協
會
名
義
慰
問
金
共
十
二
萬
元
。)

急
難
救
助
金
提

撥
十
萬
元
加
上
理
事
長
二
萬
元*

。

3/!

協
會
共
有
三
個M

j
o
f

群
組
，
請
大
家
協
助
依
職
務
邀
請
相

關
人
員
加
入
，
確
保
訊
息
即
時
傳
遞
。)

理
事
長*!

六
、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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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民
國
一Ʉ

六
年
五
月
七
日
（
星
期
日
）

地
點
：
水
蛙
魯
餐
廳
（
台
北
市
南
京
東
路
三
段396

號
C2
）

主
席
：
施
東
木
理
事
長!!!

司
儀
：
黃
耀
輝!!!

紀
錄
：
李
蕙
芳!!!!

出
席
：
施
東
木
、
許
世
村
、
林
文
堂
、
謝
進
開
、
蔡
松
燁
、
賴
清
水

林
家
成
、
洪
梅
子
、
陳
永
茂
、
陳
清
心
、
康
榮
上
、
蘇
正
清

謝
美
貞
、
林
孫
堯
、
劉
麗
英
、
林
福
吉
、
楊
漏
賜
、
劉
瑞
文

張
昭
發
、
施
志
鈺
、
馬
進
聰

列
席
：
潘
淑
玥
、
王
翠
屏
、
黃
耀
輝
、
李
蕙
芳
、
邱
文
正
、
林
政
衛

施
東
垂
、
莊
能
甲
、
謝
曉
菱
、
賴
喜
隆
、
施
宗
顯
、
楊
政
昌

請
假
：
鍾
東
佑
、
陳
武
常
、
吳
紋
霞
、
柳
邑
龍
、
魏
郁
臻
、
施
浙
棋

一
、
主
席
致
詞!)

略*

二
、
貴
賓
致
詞!)

略*

三
、
報
告
事
項

2/
嚮
導
組)

許
世
村*

：
嚮
導
帶
隊
都
非
常
認
真
，
而
且
一
定
會

有
一
位
嚮
導
在
最
後
押
隊
，
服
務
及
口
碑
特
別
好
。!

3/
高
山
組!

)

潘
淑
玥*!

：
目
前
是
資
深
嚮
導
與
新
進
嚮
導
的
磨

合
期
。!

4/
財
務
組)

王
翠
屏*

：
詳
附
件
收
支
明
細)

略*

。

5/
編
輯
組)

謝
曉
菱*

：
本
期
會
刊
文
章
及
照
片
都
在
收
集
處
理

中
。

四
、
討
論
提
案

第
一
案
：
本
年
度
第
一
季
財
務
報
表
審
核
案
。!

說
明
：
一
○
六
年
度
第
一
季
財
務
報
表
詳
如
附
件)

略*

，
請
審

核
。

決
議
：
通
過
。

第
二
案
：
一
○
六
年
度
第
三
季
登
山
活
動
行
程
審
核
案
。

說
明
：
一
○
六
年
度
第
三
季
登
山
活
動
行
程
共
計
有
如
下
：
郊

山
行
程
：
B
行
程
29
條
，
C
行
程
9
條
，
專
車
行
程
：

B
行
程
3
條
，
C
行
程
6
條
，
高
山
行
程
：
:
條
，

國
外
行
程
：
2
條
，
以
上
行
程
共
計
54
條
，
請
審
核
。

決
議
：
通
過
。

第
三
案
：
新
進
會
員
資
格
審
核
案
。

說
明
：
217/!

2/!

2/
至
217/!

15/!

41/
新
進
會
員
有
普
通
會
員
44
名)

永
久

會
員
5
人*

，
會
員
編
號
自5

6
3
8

至5
6
6
:

，
請
審
核
資

格
。

決
議
：
通
過
。

五
、
臨
時
動
議!

2/!

21
月
39
、
3:
是
全
國
大
會
師)

地
點
在
杉
林
溪*

，
這
時
間
非

常
接
近
理
監
事
會
議
日
期
，
故
將
這
二
個
活
動
合
併
為
一

個
行
程
。

3/!

會
員
大
會
紀
念
品
，
原
則
上
還
是
以
衣
服
為
主
，
訂
購
價
格

大
約
一
百
元�

二
百
元
間
，
再
請
大
家
提
供
樣
品
參
考
。

4/!

台
灣
有
很
多
古
道
需
要
志
工
協
助
整
修
，
類
似
像
這
樣
的
資

訊
可
以
放
在
我
們
的
網
站
上
。

5/!

嚮
導
若
取
消
行
程
，
麻
煩
事
先
通
知
。!

六
、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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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
一Ʉ
六
年
一
月
廿
二
日

地!

點
：
吉
祥
樓

主
席
：
許
世
村
組
長　

!!!!!!!!!!

紀
錄
：
李
蕙
芳

出
席
：
許
世
村
、
黃
崑
智
、
蔡
火
盛
、
朱
森
為
、
蔡
美
玲
、
許
金
鐘

邱
文
泉
、
詹
春
輝
、
林
政
衛
、
林
德
旺
、
張
斌
甫
、
潘
淑
玥

王
振
寰
、
鄭
明
在
、
楊
博
仁
、
趙
峻
賢
、
連
智
明
、
林
文
堂

謝
進
開
、
謝
振
騰
、
陳
銘
淳
、
柯
一
鴻
、
羅
瑞
容
、
謝
曉
菱

李
振
鴻

列
席
：
施
東
木
、
鍾
東
佑
、
施
東
垂
、
李
蕙
芳
、
李
仍
隆
、
任
鐵
剛

賴
清
水
、
莊
能
甲
、
莊
鴻
寶
、
施
湖
海
、
王
惠
敏
、
吳
秋
慧

邱
文
正
、
黃
耀
輝!

一
、
主
席
致
詞!)

略*

二
、
貴
賓
致
詞!)

略*

三
、
討
論
事
項

桃
岳
會
師
今
年
日
期
訂
在
五
月
廿
一
日
、
餐
廳
地
點
在
七
堵!

「
全
家
福
」
本
次
活
動
會
員
收
費
七
百
元)

含
車
資
、
保
險
、

午
餐
，
早
餐
自
備*

，
嚮
導
費
用
由
本
會
負
擔
。

四
、
各
組
工
作
報
告

朱
森
為
嚮
導
：
建
議
新
進
實
習
嚮
導
培
訓
，
應
該
由
本
會
統
一

專
人
授
課
，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一
年
後
，
再
予
分
發
組

別
，
或
可
依
其
個
人
意
願
決
定
。

許
世
村
組
長
：

新
進
嚮
導
一
年
內
可
以
選
擇
換
組
，
至
於
專

業
訓
練
部
分
，
再
討
論
看
看
如
何
方
式
培
訓
較
好
，

將
擬
訂
一
套
更
完
善
的
專
業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
送
理

監
事
會
決
議
。

陳
銘
淳
嚮
導
：

雖
然
一
直
以
來
都
是
單
兵
奮
鬥
，
但
是
有
山

友
陪
伴
互
相
照
顧
，
感
覺
不
是
一
個
人
，
是
一
群

人
。

蔡
火
盛
嚮
導
：
建
議
善
用BQQ

手
機
導
航
系
統
等
科
技
登
山
。

林
政
衛
嚮
導
：

台
南
奇
美
博
物
館
二
月
廿
六
日
已
經
申
請

好
，
請
踴
躍
報
名
參
加
。

李
振
鴻
嚮
導
：

週
六
行
程
看
網
路
報
名
參
加
的
人
很
多
，
目

前
帶
隊
還
順
暢
，
如
果
有
需
支
援
再
請
嚮
導
幫
忙
支

援
。

五
、
臨
時
動
議

2/
介
紹
新
進
實
習
嚮
導

陳
銘
淳
組
：
謝
曉
菱
、
侯
麗
雲
、
羅
瑞
容!

!

邱
文
泉
組
：

王
惠
敏
、

李
建
雄

蔡
火
盛
組
：

吳
秋
慧
、

王
秀
瑛

潘
淑
玥
組
：

莊
洪
寶!

!
!
!
!

以
上
共
八
位

實
習
嚮
導
增
加
每
個
月
室
內
訓
練
跟
室
外
訓
練
，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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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要
加
保
險
二
百
萬
，
費
用
由
本
會
支
出
，

實

習

嚮

導

務

必

報

名

參

加

且

須

上

滿

十

堂

課
。

3/
有
關
協
會
保
險
，
會
提
前
於
各
位
表
定
出
發
時

間
前
二
小
時
開
始
，
一
日
以
35
小
時
算
，
若
山

友
不
幸
在
登
山
中
受
傷
，
麻
煩
下
山
第
一
時
間

先
去
急
診
，
若
山
友
自
行
就
醫
時
間
超
過
保
險

期
間
，
雖
然
是
保
險
期
間
內
受
傷
，
但
是
理
賠

上
恐
有
認
定
問
題
，
會
造
成
山
友
誤
解
，
所
以

麻
煩
嚮
導
們
協
助
！

五
、
散
會

ɴ 歡 ! 迎 ! 您 ɴ

新 ! 進 ! 會 ! 員

561:! 黃乾傳!
5621! 李秀੧
5622! 陳維平!
5623! 林ᗔᐴ
5624! 許宏文
5625! 溫ᐪ塘
5626! 林繁村
5627! 王ᐪ๸
5628! 黃思成
5629! 張國輝
562:!!陳俊雄
5631!!陳學政
5632!!葉正明
5633!!張桂瑛
5634!!陳美୉
5635!!ᇛ美惠
5636!!張ӹ碩

5671!!李月ብ
5672!!陳如慧
5673!!林進隆
5674!!王!!元
5675!!林志Ꮒ
5676!!簡஋三
5677!!楊!!敏
5678!!ᖙ可雲
5679!!ṅ淑芬
567:!!蔡俊明
5681!!蘇秀華
5682!!林麗玲
5683!!黃文׶
5684!!李孟⪱
5685!!黃光彩

� 歡迎您�
永久會員

5622!!陳維平

562:!!陳俊雄

5632!!葉正明

5634!!陳美୉

564:!!陳明෕

5651!!謝榮林

5658!!房ቼ昆

5659!!蔡明義

5671!!李月ብ

5654! 呂純月
5655! 莊郁ಝ
5656! 謝益全
5657! 陳永昌
5658! 房ቼ昆
5659! 蔡明義
565:! 邱永豐
5661! 李月ถ
5662! 陳玉女
5663!!林倩儀
5664!!李一峰
5665!!洪瑞鴻
5666!!張名慧
5667!!Ԣ܃ዝ
5668!!柯效聰
5669!!৪ྼᕜ
566:!!張ᆝ๩

5637!!莊壁如
5638!!林秋ࣄ
5639!!王秀玲
563:!!ण千達
5641!!李貴芬
5642!!陳若嘉
5643!!陳贊仁
5644!!林正章
5645!!曾文榮
5646!!李永富
5647!!施志展
5648!!葉ศብ
5649!!何佳ᐇ
564:!!陳明෕
5651!!謝榮林
5652!!楊!!政
5653! !楊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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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
一Ʉ

六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地!
點
：
華
港
城
（
台
北
市
北
投
區
承
德
路
七
段
一
四
一
號
）

主
席
：
許
世
村
組
長　

!!!!!!!!!!

紀
錄
：
李
蕙
芳

出
席
：
許
世
村
、
蔡
火
盛
、
許
金
鐘
、
邱
文
泉
、
詹
春
輝
、
林
政
衛

張
斌
甫
、
潘
淑
玥
、
鄭
明
在
、
連
智
明
、
謝
進
開
、
謝
振
騰

柯
一
鴻
、
羅
瑞
容
、
李
振
鴻
、
王
秀
瑛
、
侯
麗
雲
、
陳
進
利

葉
清
勇
、
林
竣
吉
、
蔡
益
火
、
陳
振
生
、
王
惠
敏
、
李
建
雄

郭
建
強
、
方
祈
文
、
陳
春
龍
、
郭
惠
子

列
席
：
施
東
木
、
鍾
東
佑
、
施
東
垂
、
陳
綉
梅
、
李
蕙
芳
、
賴
喜
隆!

賴
清
水
、
莊
能
甲
、
邱
文
正
、
黃
耀
輝
、
賴
喜
隆

一
、
主
席
致
詞!

今
天
會
議
很
緊
湊
，
有
很
多
議
題
要
討
論
，
同
時
會
後
安
排

了
簡
易
吊
帶
訓
練
課
程
。

二
、
貴
賓
致
詞!)

略*

三
、
討
論
事
項

2/!

郊
山
行
程
為
自
由
參
加
，
建
議
增
加
免
責
聲
明
在
行
程
參

加
人
員
的
簽
名
表
上
，
內
容
同
時
註
明
如
需
保
險
請
自
行

投
保
。)

邱
文
泉
嚮
導*

3/!

最
近
行
程
有
會
友
報
名
卻
無
故
缺
席
，
經
聯
繫
後
已
繳
費

用
，
故
請
取
消
其
黑
名
單
。)

蔡
火
盛
嚮
導*

4/!

最
近
本
會
高
山
行
程
已
經
有
了
接
班
人
，
故
本
人
可
能
採

半
退
休
狀
態
，
未
來
若
有
任
何
問
題
，
本
人
仍
一
定
會
繼

續
指
導
。)

張
斌
甫
嚮
導*

5/!

週
六
行
程
正
常
，
最
近
都
遇
雨
，
參
加
人
數
仍
多
，
也
歡

迎
本
會
嚮
導
參
加
協
助
帶
隊
。)

李
振
鴻
嚮
導*

四
、
臨
時
動
議

2/
五
月
廿
一
日
會
師
，
部
分
嚮
導
自
行
開
車
共
乘
，
遊

覽
車
上
還
是
會
安
排
二
位
嚮
導
，
麻
煩
總
幹
事
統
計

一
下
有
那
些
嚮
導
可
以
支
援
。

3/
提
議
嚮
導
會
議
當
天
安
排
B
、
C
行
程
合
併
，
下
山

後
就
可
直
接
去
餐
廳
開
會
，
就
不
用
多
跑
一
趟
。

4/
需
尋
覓
三
路
會
師
地
點
，
請
黃
顧
問
協
助
。

5/
四
月
廿
九
日
嚮
導
訓
練
，
希
望
嚮
導
都
能
來
參
加
。

訓
練
裝
備
也
請
資
深
嚮
導
帶
出
來
供
大
家
使
用
。

6/
夏
季
將
至
，
嚮
導
帶
隊
請
記
得
帶
防
蚊
用
具
。

7/
羅
東
林
務
局
請
託
本
會
協
助
認
養
轄
區
步
道
，
一
年

執
行
二
次
任
務
，
步
道
巡
視)

危
崖
、
危
木*

及
通
報!

。

8/
懇
請
嚮
導
帶
隊
時
注
意
，
若
有
參
加
人
員
受
傷
，
即

使
是
撞
到
、
滑
倒
，
雖
無
明
顯
外
傷
，
但
還
是
請
在

下
山
後
即
刻
就
醫
，
因
為
到
了
隔
天
發
現
不
舒
服
時

再
去
看
醫
生
，
已
經
過
了
保
險
期
間
，
在
申
請
理
賠

上
有
很
大
困
難
度
。

五
、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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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目!!!!!!的!!!!!!!地 參 加 人 數

11/04-06 北大武山 2 2 人

1 1 / 0 6 指山、仙洞、南港山ܠ 4 1 人

1 1 / 0 6 東穗山、石麻達山、屯野生台山 4 1 人

11 /12 -13 太加縱走、太平山、多門山、加羅山 4 3 人

1 1 / 1 3 鶯歌石山、石Ԫ坑山、大棟山 6 2 人

1 1 / 1 3 劍龍稜、鋸齒稜、茶൙山 3 7 人

11/19-20 奇萊南峰、南華山 2 3 人

1 1 / 2 0 姊妹會會師!劍潭山)老地方* 4 3 1 人

11/24-27 大霸群峰 3 3 人

1 1 / 2 6 樟山寺步道、樟山寺、樟湖步道、樟樹步道 5 2 人

1 1 / 2 7 ᅸ溪步道、森林木棧步道、大崙頭山、大崙尾步道 3 6 人

1 1 / 2 7 য়腳、面ఏ寮古道、七分寮山、友ἦ山、烏塗ࣅ古道Ʉ行 2 9 人

1 1 / 2 7 阿冷山北北峰、前峰、主峰 5 6 人

1 2 / 0 4 中正公園、役政公園、二砂灣砲臺、十八羅漢山 5 7 人

1 2 / 0 4 澳底火炎山、美豔山、新厝山 3 9 人

1 2 / 0 4 ఍఍山、連走烏山下一ɄɄ林道 6 7 人

12/10-11 茶山、Ჹ໡瑪部落、知性之旅 5 3 人

12/10-11 郡大山、西巒大山 2 9 人

1 2 / 1 1 大豐山、九重宮、山፜窟、大坪山、更寮古道 2 5 人

1 2 / 1 1 雲海國小、ಉ坑崙、月৻湖山、四分子古道 3 4 人

1 2 / 1 1 復興三尖、ϻ婦山 4 6 人

1 2 / 1 8 台灣小百岳、觀音山 6 5 人

1 2 / 2 4 ᐪ溪古道、文間山、劍潭山 4 6 人

1 2 / 2 5 軍ᝮ岩、ᕘ溪山 5 9 人

1 2 / 2 5 平湖環峰連走、上內平林山、大坑山、內平林山、番子坑山 2 : 人

0 1 / 0 1 汐止大尖山 2 3 2 人

01/07-08 頂石ෆ步道群、九層㇇坪山、農村田園生活體驗 9 6 人

0 1 / 0 8 大ಉ坑古道、大ಉ坑山、小ಉ坑古道 2 2 7 人

0 1 / 1 5 南榮山、獅球嶺山、獅球嶺砲台、劉銘傳隧道 6 : 人

0 1 / 1 5 貂山古道、越嶺、金瓜石、黃金博物館 5 3 人

0 1 / 1 5 尾寮古道、林家草厝、ࣇ子崙瀑布 4 3 人

0 1 / 2 2 瑪ഊ尖、龍鳳山、順遊基隆河岸 5 : 人

0 1 / 2 2 荷蘭古道、雙溪溝古道Ʉ型連走 4 3 人

0 1 / 2 2 竹子山古道、阿里磅瀑布、竹里山、竹子山北峰反৔板 3 7 人

!!216年22月ɴ217年5月出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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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目!!!!!!的!!!!!!!地 參 加 人 數

0 2 / 0 5 國旗嶺、外南勢山、圓通寺、南勢角山 2 1 3 人

0 2 / 0 5 上島山)鳥嘴山* 4 2 人

0 2 / 1 2 平溪天燈ృ山日 4 2 人

0 2 / 1 2 御恩山、神秘湖 5 2 人

0 2 / 1 9 魚衡山、魚衡山南峰、猴山岳、南邦寮古道 3 6 人

0 2 / 1 9 指南宮、指南山、十二生ص步道、動物園山 9 9 人

0 2 / 2 5 擎天崗、冷水坑、草山金露宮、猴য়古道、風尾櫻花步道 2 1 人

0 2 / 2 6 長ტ山、成福山、十八羅漢奇岩、石門內尖山 4 5 人

0 2 / 2 6 烏塗窟、月৻湖岩壁、ಉ坑崙、四分子古道 7 3 人

0 2 / 2 6 赤柯山、東獅頭山 9 5 人

0 3 / 0 5 康樂山、明舉山 : 2 人

0 3 / 0 5 青山瀑布連走尖山湖步道 3 1 人

0 3 / 0 5 谷關七雄白毛山 6 1 人

0 3 / 1 2 南草山、石แ尖 8 3 人

0 3 / 1 2 大坪林道鐵道風情、加里山、二一一三峰、杜鵑嶺Ʉ型 7 2 人

0 3 / 1 9 十七寮山連走白୑湖溪谷步道 3 1 人

0 3 / 1 9 清天宮越嶺向天池、興福寮古道、下天元宮賞吉野櫻 6 6 人

0 3 / 2 5 內冷水坑山、大尖山、五尖山、文筆山、十八份山 2 1 人

0 3 / 2 6 樟樹步道、小天空步道、ᒗ空൙Ҥ步道、茶香環狀步道 7 4 人

0 3 / 2 6 ଃ潭、溪畔古道、土地公巡禮߁ 3 1 人

0 4 / 0 2 淡水天元宮、山仔頂步道 7 : 人

0 4 / 0 2 海園古道、鐵達ѭ岩、黃金九稜、鼻頭港稜 5 6 人

04/07-09 奇萊南峰、南華山 2 6 人

0 4 / 0 9 小金面山、୊刀石山、文間山、劍潭山 2 5 9 人

0 4 / 0 9 逐鹿山、卡保山 6 4 人

04/14-16 大小劍 2 1 人

0 4 / 1 6 龍崗步道、ᄫ子寮山、ᄫ子寮砲台 9 6 人

0 4 / 2 2 山፜湖山、紗帽山、半嶺水圳古道 3 6 人

0 4 / 2 3 九蓮寺連走忠勇山 5 6 人

0 4 / 2 3 黃金八五稜、南໡山、門У岩 4 7 人

0 4 / 2 3 文山ྡ礦、台車ॉ道、紙寮坑古道 3 2 人

0 4 / 3 0 拔西猴山、ޡ子寮山、泰安瀑布 8 5 人

0 4 / 3 0 溪頭越嶺鳳୉山 9 6 人

!!216年22月ɴ217年5月出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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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土
疫
疾͑

恙
蟲
病
與
登
革
熱ġġġ

賴
育
民

古
人
視
山
林
沼
澤
為
畏
途
，
因
為
在
行
旅
中
常
受
到
不
明
病
原
的

侵
犯
而
罹
病
，
甚
至
客
死
異
鄉
。
我
們
以
現
代
科
學
的
眼
光
來
檢

視
，
究
竟
這
些
在
山
野
行
旅
中
所
染
患
的
疾
病
是
什
麼
？
它
們
是

否
還
存
在
於
醫
療
發
達
的
現
代
，
對
山
野
活
動
者
的
健
康
仍
造
成

威
脅
？
本
文
將
為
你
詳
細
介
紹
本
土
山
林
的
疫
疾
，
而
未
來
亦
將

陸
續
介
紹
海
外
旅
遊
應
注
意
防
患
的
傳
染
病
。

我
輩
在
從
事
山
林
活
動
時
，
有
兩
個
值
得
重
視
的
疫
疾
，
他
們
各

自
透
過
不
同
的
傳
媒
威
脅
登
山
者
的
健
康
。
本
文
將
為
你
探
討
此

本
土
的
疫
疾ˇ

恙
蟲
病
與
登
革
熱
，
並
說
明
預
防
及
處
置
之
道
。

※
 

ࠈ
ᕮ
ᐈ
ἱ
ؑ
ൖ─

ၔ
⮘
Ἵ

恙
蟲
病
的
正
式
名
稱
是
「
叢
林
斑
疹
傷
寒
」(scrub typhus)

，

它
是
一
種
由
立
克
次
體
病
原
引
起
的
疾
病
。
立
克
次
體
病
原
寄
生

在
恙
蟲
的
體
內
，
經
由
叮
咬
而
傳
染
給
人
類
。
恙
蟲
是
一
種
蟎

)m
ite

*

，
又
稱
為
恙
蟎
。
恙
蟎
在
若
蟲
時
期
必
須
寄
生
在
山
野
小

型
哺
乳
類
的
體
表
吸
血
維
生
，
登
山
者
如
果
從
附
近
經
過
，
便
有

可
能
受
到
叮
咬
而
傳
染
致
病
。

恙
蟲
病
的
流
行
範
圍
主
要
在
亞
澳
地
區
，
台
灣
過
去
大
多
數
病
例

分
布
在
台
東
、
花
蓮
山
區
和
蘭
嶼
等
離
島
，
近
幾
年
來
感
染
範
圍

擴
大
，
在
東
北
部
宜
蘭
山
區
及
西
半
部
山
區
也
陸
續
有
個
案
發

生
。

   

ၔ
⮘
Ἵ
Ὲ
✮
༖
⯶
࿥

恙
蟲
的
體
型
非
常
小
，
難
以
用
肉
眼
辨
識
，
咬
人
時
也
沒
有
任
何

感
覺
。
其
潛
伏
期
約
21
天)

一
到
三
個
星
期*

，
許
多
山
友
可
能
在

下
山
後
才
會
發
病
。
主
要
臨
床
症
狀
有
：

)2*
持
續
高
燒
4:!

ʚ
以
上
。

)3*
叮
咬
處
近
心
端
局
部
淋
巴
結
發
炎
腫
大
。

)4*
焦
痂)eschar)

：
類
似
我
們
被
蚊
蟲
叮
咬
後
又
抓
破
的
傷
口
結

痂
，
大
約
有
61.

91
％
患
者
可
在
被
恙
蟲
叮
咬
處
發
現
。

)5*
出
疹
：
發
燒
第
四.

五
天
起
，
可
能
軀
幹
會
出
現
紅
色
斑
疹
，
繼

而
擴
展
至
四
肢
及
臉
部
。

如
未
適
當
治
療
，
嚴
重
時
會
合
併
昏
迷
、
肺
炎
、
心
肌
炎
、
休
克

等
現
象
。
未
治

療
之
個
案
死
亡

率

可

能

高

達

41
％
，
但
經
投

予
適
當
的
抗
生

素
之
後
，
死
亡

率
可
降
至
百
分

之
一
以
下
。
曾

經
感
染
過
的
人

不

會

再

次

感

染
，
即
使
再
次

感
染
，
症
狀
也

會
較
為
輕
微
。

    
ၔ
⮘
Ἵ
Ὲ
ⴴ
ᐤ
ᣲ
ᾛ

恙
蟲
病
的
診
斷
並
不
困
難
，
難
在
醫
師
要
想
到
這
個
病
，
所

以
就
醫
時
應
將
登
山
史
告
訴
醫
師
。
臨
床
症
狀
和
抽
血
檢
驗

恙
蟲
病
立
克
次
體
抗
體
，
均
可
協
助
診
斷
。
治
療
方
面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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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素(tetracycline)

、
偉
霸
黴
素(doxycycline)

或
氯
黴
素

)chloram
phenicol)

均
有
效
，
用
藥
必
須
持
續
到
退
燒
至
少
兩

天
。

   
ெ
ԙ
⿸
㐉
ၔ
⮘
ࠓ
࢝
㻱

恙
蟲
性
喜
濕
熱
、
植
被
茂
密
的
環
境
，
高
危
險
區
是
東
南
部
及
離

島
的
中
級
山
，
以
及
較
少
人
跡
的
小
山
，
時
序
則
以
每
年
的
五
到

十
二
月
為
高
峰
期
。
山
友
們
除
了
不
要
在
叢
草
濃
密
處
停
留
過
久

之
外
，
還
得
穿
上
膠
鞋
、
登
山
鞋
、
長
衣
褲
，
同
時
在
衣
物
及
暴

露
處
定
時
噴
灑
蚊
蟲
嫌
避
劑D

E
E

T
)

防
蚊
液*

。
如
果
要
通
過
已

知
感
染
率
很
高
的
山
區
，
可
考
慮
口
服D

oxycycline

預
防
，
劑
量

是311nh

每
週
服
用
一
次
，
但
下
山
後
仍
要
持
續
服
三
到
四
週
。

※
 

ஏ
ᴸ
ᱬ─

῁
㔴
ᱬ

登
革
熱(D

engue fever)
又
名
「
天
狗
熱
」
、
「
碎
骨

熱
」
，
是
一
種
由
蚊
蟲
傳
播
的
病
毒
感
染
疾
病
。
其
症
狀
可

從
類
似
感
冒
症
狀
的
典
型
登
革
熱
到
會
致
命
的
出
血
性
登

革
熱(D

engue hem
orrhagic fever)

和
登
革
休
克
症
候
群

(D
engue shock syndrom

e)

。

登
革
熱
在
過
去
主
要
發
生
在
熱
帶
及
亞
熱
帶
有
埃
及
斑
蚊
及

白
線
斑
蚊
的
國
家
，
但
自
西
元
一
九
八Ʉ

年
代
後
，
似
乎
有

向
全
球
各
地
蔓
延
的
趨
勢
。
關
於
登
革
熱
更
詳
細
的
知
識
，

請
參
考
衛
福
部
疾
管
署
網
站
，
本
文
將
著
重
探
討
登
山
活
動

中
的
病
媒
蚊
防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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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帶
有
登
革
熱
病
毒
的
病
媒
蚊
叮
咬
之
後
，
潛
伏
期
約
一
到

五
天
，
患
者
會
開
始
出
現
發
燒
49!

ʚ
以
上
、
劇
烈
頭
痛
、

噁
心
、
全
身
倦
怠
、
後
眼
窩
痛
、
肌
肉
痛
、
骨
頭
及
關
節
酸

痛
、
皮
膚
紅
疹
等
症
狀
。
症
狀
輕
微
者
有
時
會
被
誤
診
為
感

冒
，
但
是
嚴
重
的
肌
肉
關
節
疼
痛
、
沒
有
打
噴
嚏
和
流
鼻
水

等
症
狀
是
其
特
徵
。
典
型
的
登
革
熱
只
要
給
予
治
療
就
會
痊

癒
，
但
如
果
成
為
出
血
性
登
革
熱
或
登
革
休
克
症
候
群
，
就

會
有
很
高
的
致
死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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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革
熱
的
感
染
並
不
限
於
從
事
山
野
活
動
的
人
，
主
要
原
因

是
登
革
熱
的
病
媒
蚊
埃
及
斑
蚊
及
白
線
斑
蚊
都
是
屬
於
在

戶
外
活
動
、
並
且
在
白
天
叮
人
的
蚊
子
。
爬
郊
山
時
途
經
的

檳
榔
園
、
竹
林
、
菜
園
，
都
蘊
藏
了
大
量
可
供
斑
蚊
繁
殖
的

小
地
形
，
對
郊
山
的
登
山
者
形
成
莫
大
的
威
脅
。
斑
蚊
的
外

觀
很
特
別
，
黑
色
的
蟲
體
，
六
隻
腳
上
都
布
滿
了
白
色
的
斑

節
，
非
常
醒
目
。
在
沒
有
登
革
熱
流
行
時
，
他
們
只
是
普
通

的
蚊
子
，
但
是
一
旦
體
內
帶
了
登
革
熱
病
毒
，
便
終
生
具
有

傳
染
力
，
成
為
可
怕
的
病
源
。

除
了
儘
可
能
除

去
它
們
的
繁
殖

場

所

之

外

，

減

少

身

體

的

暴

露

，

並

且

每
隔
三
到
四
小

時
在
皮
膚
暴
露

處
塗
上D

E
E

T
製

劑

，

都

是

有

效

避

免

感

染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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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Ʉ
五
年
六
月
中
旬
與
老
二
一
家
人
來
個
三
天
兩
夜
的
合

歡
山
之
旅
，
我
們
一
行
五
人
一
早
就
出
發
，
經
雪
隧
到
蘇
澳
再

接
上
蘇
花
公
路
，
行
駛
中
可
以
看
到
一
望
無
際
的
海
洋
及
美
麗

又
險
峻
的
清
水
斷
崖
，
經
過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隧
道
，
終
於
看
到

橫
亙
的
中
央
山
脈
，
青
翠
的
山
脈
連
成
一
道
連
綿
不
斷
的
綠
色

隧
道
，
花
蓮
到
了
。

我
們
的
車
直
接
轉
入
中
橫
，
又
是
一
個
驚
喜
，
深
谷
溪

流
，
高
聳
的
峭
壁
，
鬼
斧
神
工
的
景
象
，
氣
勢
磅
礡
的
太
魯

閣
，
太
美
了
，
美
景
當
前
，
一
定
要
好
好
的
欣
賞
，
砂
卡
噹
步

道
是
太
魯
閣
熱
門
景
點
，
我
們
當
然
要
去
，
貼
心
的
兒
子
，
亦

步
亦
趨
隨
伺
在
側
，
讓
我
很
有
安
全
感
的
走
完
一
小
段
，
接
著

是
岳
王
亭
吊
橋
，
還
在
一
棵
不
知
名
的
神
木
前
留
下
倩
影
。

趕
到
布
洛
灣
放
下
行
李
，
又
匆
匆
轉
往
花
蓮
逛
夜
市
，

夜
市
是
年
輕
人
的
最
愛
，
東
逛
逛
西
瞧
瞧
，
這
邊
吃
吃
那
邊
喝

喝
，
感
覺
非
常
快
樂
愜
意
，
吃
也
吃
夠
看
也
看
夠
，
該
是
打
道

回
府
的
時
候
，
再
回
布
洛
灣
已
是
深
夜
，
布
洛
灣
位
在
深
山
，

彎
曲
的
山
路
又
沒
路
燈
，
車
子
在
伸
手
不
見
五
指
的
山
路
往
上

爬
，
大
地
好
像
在
靜
止
狀
態
，
蟲
不
鳴
鳥
不
叫
，
除
了
車
輪
轉

動
的
聲
音
，
就
是
我
的
心
跳
聲
，
也
不
知
過
了
多
久
，
我
們
終

於
到
了
，
一
顆
忐
忑
不
安
的
心
終
於
放
下
了
，
經
過
一
天
的
舟

車
勞
頓
，
換
來
一
夜
好
眠
，
一
早
起
來
，
神
清
氣
爽
，
雖
然
外

面
細
雨
綿
綿
，
但
青
青
草
原
更
加
翠
綠
，
四
周
被
雨
水
洗
滌
的

山
林
，
更
顯
清
晰
明
亮
，
加
上
原
民
特
有
的
別
緻
造
景
，
宛
如

世
外
桃
源
，
人
間
仙
境
，
處
處
讓
人
驚
艷
，
流
連
徘
迴
，
終
須

一
別
，
告
別
布
洛
灣
，
我
們
轉
往
此
行
的
目
的
地
合
歡
山
，
車

子
在
傍
晚
時
抵
達
合
歡
山
的
松
雪
樓
。

我
們
這
次
到
合
歡
山
最
大
的
目
的
是
看
星
星
與
日
出
，
但

今
年
的
春
天
，
雨
水
豐
沛
，
天
空
黑
壓
壓
的
看
不
到
星
星
，
更

看
不
到
日
出
，
但
更
難
得
的
是
，
我
們
一
家
五
口
祖
孫
三
代
，

同
擠
一
個
房
間
閒
話
家
常
，
親
情
、
溫
馨
、
天
倫
也
是
另
一
種

收
穫
與
幸
福
，
上
蒼
保
佑
，
第
二
天
雨
終
於
停
了
，
六
月
的
合

歡
山
氣
溫
還
是
很
低
，
只
有
攝
氏
四
度
，
但
既
來
之
則
安
之
，

我
們
還
是
安
排
去
爬
山
，
年
輕
的
去
爬
石
門
山
，
兒
子
跟
媳
婦

則
去
爬
一
座
不
知
名
且
很
陡
的
小
山
，
而
我
則
在
平
台
上
看
風

景
吹
寒
風
，
石
門
山
標
高4

3
4
7

公
尺
，
也
是
百
岳
之
一
，
我
在

幾
年
前
已
去
過
，
所
以
這
次
我
選
擇
放
棄
，
至
於
那
座
不
知
名

的
陡
山
，
我
只
能
望
山
興
嘆
，
歲
月
不
饒
人
，
欣
賞
它
就
好
，

不
久
他
們
都
回
來
了
，
年
輕
人
春
風
滿
面
，
又
跑
又
跳
，
一
點

倦
容
也
沒
有
，
我
只
能
說
年
輕
真
好
。

離
開
合
歡
山
，
到
武
嶺
轉
台
25
甲
線
，
往
清
境
農
場
方

向
開
去
，
台
25
甲
線
又
是
另
一
種
驚
豔
，
滿
山
遍
野
的
高
山
杜

鵑
，
萬
紫
千
紅
爭
奇
鬥
艷
，
染
紅
了
整
個
山
頭
，
好
像
一
張
張

畫
布
，
讓
人
目
不
暇
給
，
一
路
上
層
層
山
巒
環
繞
，
波
濤
洶
湧

的
雲
海
，
若
隱
若
現
的
山
頭
，
蒙
上
一
層
神
秘
的
面
紗
，
台
25

甲
線
公
路
真
是
太
美
了
，
一
幕
幕
美
景
飛
馳
而
過
，
時
間
的
飛

逝
，
也
將
結
束
我
們
的
三
天
兩
夜
愉
快
的
合
歡
山
之
旅
，
再
見

了
合
歡
山
，
我
們
後
會
有
期
，
下
次
再
見
。

合
歡
山
之
旅ġġġġġġġġġġ

謝
梅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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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津
加
山
（H

atsuka

）
標
高
一
七
七
二
公
尺
，
山
頂
擁
有
一
顆
三
等
三
角
點
，
為
谷

關
七
雄
老
四
，
上
下
落
差
約
九
百
多
公
尺
，
單
程
四Ǹ

六
公
里
（
波
津
加
山
三Ǹ

六
公

里,

稍
來
步
道
一
公
里
）
，
「
坡
真
陡
」
係!

金!

ㄟ!�!

陡
峭
。

秋
意
猶
在
冬
悄
然
，
山
櫻
搶
春
上
枝
頭

蒼
松
矗
立
添
古
意
，
人
在
幽
徑
不
知
春

去
冬
千
穗
遇
馬
蘭
，
再
見
馬
蘭
坡
津
加

小
白
花
影
鬼
督
郵
，
去
春
立
霧
初
相
逢

小
段
陡
下
後
陡
上
，
斷
崖
峭
壁
五
葉
松

踩
石
躍
階
跳
格
步
，
樹
影
婆
娑
自
起
舞

橫
渡
石
瀑
再
陡
上
，
大
甲
溪
南
攬
山
巒

緩
稜
幽
徑
添
詩
意
，
猶
見
岸
然
二
葉
松

遠
眺
山
巒
心
飄
然
，
悠
遊
群
山
入
夢
來

樹
影
搖
曳
舞
春
風
，
枝
椏
新
芽
染
春
色

遠
山
浮
雲
悠
遊
夢
，
不
見
昨
日
與
明
日

傲
立
山
坡
影
自
在
，
青
山
白
雲
意
悠
悠

佇
立
石
上
群
峰
現
，
欲
走
還
留
頻
回
首

青
山
依
舊
色
不
改
，
林
徑
依
然
影
自
在

攀
瀑
陡
上
喘
如
牛
，
沿
瀑
陡
下
心
慌
慌

步
步
為
營
步
步
輕
，
也
無
風
雨
也
無
晴

山

友

札

記

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ġ

劉
玉
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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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卯
山
（Tobou

）
標
高
一
六
九Ʉ

公
尺
，
為
谷
關
七
雄
老

五
。
步
道
全
長
六
公
里
，
爬
升
高
度
九
一Ʉ

公
尺
。

幽
徑
迂
迴
路
徘
徊
，
針
氈
步
道
輕
彈
跳

林
相
優
美
景
色
佳
，
色
彩
繽
紛
人
悠
閒

雲
霧
飄
渺
繞
山
頭
，
恣
意
楓
香
續
秋
意

蒼
松
挺
腰
坡
上
立
，
依
然
人
間
三
月
天

崖
壁
名
樹
自
陶
然
，
奇
石
巨
岩
足
下
行

飽
覽
群
山
心
曠
然
，
最
是
東
卯
誰
與
爭

青
山
綠
樹
紅
花
伴
，
鳥
語
花
香
自
然
來

浮
生
偷
得
半
日
閒
，
俗
願
紅
塵
皆
可
拋

᧡
ュ
࿗
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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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
恩
山
，
海
拔
一
二
三
九
公
尺
，
三
等
，
位
於
宜
蘭
縣
南
澳

鄉
。

海
天
一
線
白
茫
茫
，
望
盡
穹
蒼
心
無
語

低
頭
思
量
春
何
在
，
枝
頭
料
峭
秋
葉
紅

我
欲
攀
高
尋
秘
境
，
回
眸
驚
鴻
無
意
中

冷
風
颯
颯
心
猶
溫
，
冬
去
春
來
花
自
開

登
高
遇
風
身
還
冷
，
嗯
嗯
呀
呀
雨
霧
行

山
藏
雲
霧
繞
身
轉
，
不
識
林
中
山
與
樹

佇
立
尋
跡
影
何
在
，
只
在
山
中
不
知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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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坑.

魚
衡
山)

一
七
五
N*

.

魚
衡
山
南
峰)

一
八
八
N*

.

涼
亭
午
餈

)
三
四
四
N*

.

猴
山
岳
前
峰)

五
一
四
N*

.

猴
山
岳)

五
五
一
N*

.

天

龍
宮
停
車
處.

南
邦
寮
古
道.

向
天
湖
古
道.

深
坑)

C!

28!

L*
陡
陡
陡
上
魚
衡
山
，
順
走
魚
衡
山
南
峰

步
道
涼
亭
暫
休
息
，
再
進
猴
山
岳
前
鋒

轉
個
彎
遇
猴
山
岳
，
上
稜
輕
行
天
南
宮

岔
入
南
邦
寮
古
道
，
古
道
下
行
至
溪
底

攀
繩
上
爬
陡
陡
上
，
喘
喘
還
是
喘
喘
喘

緩
緩
接
上
向
天
湖
，
一
路
順
坡
出
深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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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古
稱
高
山
之
國
，
境
內
有
被
命
名
的
山
達
八
千
多

座
，
海
拔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即
有
二
五
八
座
，
是
世
界
上
高
山

密
度
最
高
的
國
家
之
一
。
再
者
，
臺
灣
超
過
三
分
之
二
的
土

地
面
積
是
山
林
，
其
中
蘊
藏
豐
富
的
森
林
資
源
，
除
經
濟
價

值
之
外
，
還
有
水
土
保
持
、
生
態
維
護
、
休
閒
旅
遊
等
功

能
。
隨
著
臺
灣
經
濟
起
飛
、
國
民
生
活
水
準
日
益
提
升
，
健

康
養
身
的
活
動
受
到
重
視
，
休
閒
登
山
逐
漸
蔚
為
風
氣
。
臺

灣
面
積
不
算
大
，
但
南
北
部
的
登
山
細
節
其
實
存
有
若
干
差

異
，
本
文
僅
就
個
人
經
驗
觀
察
而
作
簡
單
分
享
，
未
必
人
盡

如
此
，
也
請
協
會
山
友
不
吝
批
評
指
教
。

࿔
ޖ
܅
޿
Ὲ
῁
඾
᠋
∧

我
是
高
雄
人
，
由
於
求
學
和
就
業
的
緣
故
，
長
期
居
住

臺
北
達
十
幾
年
，
到
後
來
我
也
搞
不
清
自
己
是
南
部
人
或
北

部
人
。
撰
寫
博
士
論
文
期
間
，
為
抒
解
壓
力
和
找
尋
靈
感
而

爬
山
，
起
初
是
單
登
獨
走
，
但
僅
止
於
郊
山
，
都
是
簡
單
易

行
的
大
眾
路
線
。
博
士
班
畢
業
進
入
中
央
研
究
院
服
務
，
想

要
嘗
試
更
高
難
度
的
登
山
行
程
，
於
是
上
網
搜
尋
，
最
後
選

擇
「
臺
北
縣
山
岳
協
會
」
和
「
臺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
為
主
。

此
因
這
兩
個
登
山
社
團
在
網
路
頗
有
好
評
，
每
週
安
排
的
行

程
很
豐
富
多
元
，
而
且
人
多
勢
眾
較
有
安
全
感
。
其
次
，
交

通
方
便
也
是
主
要
考
量
，
當
時
我
只
參
加
B
行
程
，
利
用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即
可
到
達
集
合
地
點
正
是
首
選
。
後
來
，
覺
得

臺
北
縣)

今
新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較
硬
斗
，
即
便
同
樣
的
行

程
，
但
行
進
速
度
較
快
，
中
途
休
息
也
較
少
，
某
次
聽
到
嚮

導
向
落
後
的
山
友
說
：
「
腳
步
跟
不
上
就
別
來
參
加
」
，
我

在
旁
邊
嚇
得
皮
皮
挫
。
同
時
期
我
也
參
加
臺
北
市
山
岳
協
會

的
行
程
，
感
覺
氣
氛
比
較
歡
樂
無
壓
力
。
第
一
次
參
加
的
是

「
筆
架
連
峰
」
縱
走
行
程
，
當
時
輝
哥)

黃
耀
輝*

是
領
隊
，

嚮
導
則
是
潘
姊)

潘
淑
玥*

和
斑
馬
哥)

謝
允
洲*

，
潘
姊
還
自

製
結
冰
的
檨
仔
青
請
大
家
吃
，
感
覺
很
溫
馨
。

雖
說
北
市
山
協
氣
氛
歡
樂
，
但
免
不
了
也
有
各
登
山
社

團
的
共
同
現
象ˇ

重
女
輕
男ˇ

如
果
是
年
輕
小
姐
就
會
有
很

多
男
山
友
噓
寒
問
暖
、
主
動
獻
殷
勤
。
反
之
，
像
我
這
種
雄

性
孤
鳥
就
比
較
少
人
找
我
講
話
，
其
實
我
也
樂
得
輕
鬆
，

因
為
當
時
不
喜
歡
與
人
攀
談
，
覺
得
爬
山
專
心
走
路
就
好
，

偶
而
認
識
一
些
獨
行
俠
，
但
很
少
互
動
，
甚
至
沒
人
知
道
我

的
名
字
。
真
正
和
協
會
山
友
較
熟
悉
是
在
「
三
貂
嶺
三
層
瀑

布
」
的
行
程
，
途
中
和
幾
位
老
大
姊
走
錯
路
，
找
路
的
過
程

另
一
位
男
山
友
拋
棄
我
們
，
剩
下
我
和
幾
位
阿
婆
級
的
大
姊

同
行
，
我
覺
得
山
友
之
間
要
能
同
甘
苦
、
共
患
難
，
要
有
不

離
不
棄
的
精
神
，
後
來
我
們
處
變
不
驚
、
跋
山
涉
水
重
返
正

途
，
也
順
利
與
隊
伍
會
合
。
老
大
姊
們
問
我
的
名
字
，
便
回

答
：
「
我
是
阿
國
」
，
或
許
她
們
覺
得
我
還
算
夠
意
思
吧
，

就
跟
人
宣
傳
有
個
叫
做
阿
國
的
年
輕
人
很
不
錯
。
由
於
共
同

經
歷
此
一
冒
險
記
，
後
來
和
這
幾
位
大
姊
一
直
交
情
不
錯
，

其
中
有
兩
位
是
姊
妹
花ˇ

人
稱
「
金
銀
婆
婆
」
是
也
。

南
北
幾
個
登
山
團
體
之
我
見ġġġġġġġġġġġ

林
丁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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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參
加
行
程
漸
多
，
認
識
的
山
友
也
與
日
俱
增
。
北

投
忠
義
山
認
識
秀
秀
姊)

林
靄
秀*

，
這
是
另
一
個
與
協
會
熟

稔
的
契
機
。
秀
秀
姊
為
人
既
熱
心
又
熱
情
，
登
山
粧
扮
總
是

色
彩
艷
麗
，
正
好
搭
配
她
的
氣
質
和
美
貌
。
秀
秀
姊
當
時
是

協
會
的
幹
部
，
她
向
旺
哥)

林
德
旺*

介
紹
我
，
旺
哥
就
把
我

加
入
協
會
的
臉
書
群
組
，
網
路
時
代
傳
遞
能
量
無
比
強
大
，

從
此
就
和
北
市
山
協
結
下
深
厚
的
緣
份
，
幾
乎
每
個
禮
拜
固

定
參
加
協
會
行
程
，
二Ʉ

一
二
年
九
月
甚
至
立
下
宏
願
要
拼

年
度
全
勤
獎
。
然
而
，
計
劃
始
終
趕
不
上
變
化
，
由
於
職
務

調
動
的
緣
故
，
二Ʉ
一
三
年
二
月
搬
回
高
雄
定
居
，
人
生
進

入
另
一
個
坎
站
，
由
於
南
北
相
隔
遙
遠
，
如
果
我
要
繼
續
維

持
登
山
習
慣
，
勢
必
要
捲
土
重
來
、
另
起
爐
灶
才
行
。

回
想
這
些
年
參
加
北
市
山
協
的
活
動
，
一
開
始
只
走
B

行
程
，
隨
著
經
驗
累
積
豐
富
，
腳
程
體
力
提
升
、
裝
備
日
益

齊
全
，
到
後
來
任
何
行
程
都
敢
參
加
了
。
當
然
，
這
過
程
受

到
太
多
前
輩
山
友
的
指
導
和
提
攜
，
內
心
無
限
感
激
，
由

於
協
會
裏
幫
助
過
我
的
貴
人
實
在
太
多
，
深
怕
掛
一
漏
萬
，

就
不
逐
一
列
舉
。
偶
而
回
想
同
時
期
入
會
的
山
友
，
有
些
已

在
協
會
位
居
要
津
，
另
外
有
些
當
時
的
好
友
已
經
不
再
繼
續

參
加
協
會
活
動
，
甚
至
不
知
他
們
何
時
離
開
，
不
免
令
人
感

慨
，
人
生
本
就
如
此
，
緣
至
則
聚
，
緣
盡
則
散
。

㜲
㓀
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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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
得
知
即
將
轉
調
高
雄
，
隨
即
上
網
處
理
兩
件
事
：

一
是
在
學
校
附
近
租
房
子
，
二
是
搜
尋
南
部
的
登
山
社
團
。

起
初
又
是
獨
自
爬
郊
山
，
由
於
長
期
在
臺
北
居
住
，
每
逢
假

日
清
晨
，
在
臺
北
各
捷
運
站
都
看
到
許
多
揹
背
包
的
登
山

客
，
我
也
養
成
搭
捷
運
爬
郊
山
的
習
慣
，
第
一
次
爬
高
雄
最

熱
門
的
郊
山ˇ

柴
山
也
是
搭
捷
運
，
才
發
現
南
北
差
異
極

大
，
高
雄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的
便
利
性
和
臺
北
相
去
甚
遠
，
此

後
爬
柴
山
就
都
自
行
開
車
。
由
於
交
通
不
便
，
若
要
到
遠
地

爬
山
終
究
要
跟
著
登
山
隊
伍
比
較
可
行
、
也
比
較
安
全
。
這

才
發
現
南
部
的
登
山
社
團
不
像
臺
北
那
麼
組
織
健
全
和
活
動

力
強
大
，
臺
北
各
地
都
有
山
岳
協
會
，
例
如
臺
北
市
、
新
北

市
、
三
重
、
永
和
、
新
店
、
汐
止Ǿ

Ǿ

等
等
。
南
部
雖
然
也

有
，
但
數
量
較
少
也
不
夠
普
遍
，
活
動
力
更
是
差
一
大
截
。

南
部
比
較
興
盛
的
登
山
社
團
大
致
可
分
為
商
業
團
和
私

揪
團
。
商
業
團
是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
亦
即
以
登
山
行
程
招
攬

山
友
為
顧
客
，
辦
活
動
收
費
用
賺
利
潤
，
其
實
就
像
旅
行
社

一
般
。
我
在
高
雄
柴
山
和
大
社
觀
音
山
看
到
商
業
性
登
山

社
團
的
廣
告
單)

行
程
表*

，
後
來
就
選
擇
有
興
趣
的
參
加
，

至
今
也
有
四
年
多
的
經
驗
，
最
近
覺
得
興
緻
缺
缺
，
或
許
發

現
其
中
存
在
若
干
問
題
吧
。
首
先
是
收
費
，
商
業
團
既
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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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利
為
目
的
，
收
費
乃
是
天
經
地
義
，
這
本
就
無
可
厚
非
，

但
內
行
人
大
概
知
道
一
趟
行
程
費
用
多
少
，
若
收
費
太
高

讓
人
有
被
削
凱
子
的
感
覺
。
而
且
山
友
交
情
之
可
貴
就
在
彼

此
間
毫
無
利
害
關
係
，
如
果
以
賺
山
友
的
錢
為
目
的
，
交
情

就
變
質
了
。
第
二
，
高
雄
有
些
商
業
團
爬
山
的
時
候
很
愛
喝

酒
。
當
然
，
酒
是)

許
多*

人
類
的
好
朋
友
，
也
是
絕
佳
的
社

交
工
具
，
原
本
不
熟
的
人
三
杯
下
肚
立
刻
就
可
暢
快
聊
天
，

但
若
不
知
節
制
則
容
易
放
縱
言
行
，
我
的
個
性
不
喜
如
此
，

現
在
爬
山
幾
乎
滴
酒
不
沾
了
，
不
喝
酒
反
而
更
能
保
持
心
神

清
醒
，
更
能
享
受
與
大
自
然
的
心
靈
對
話
。
第
三
，
為
了
招

徠
更
多
「
顧
客
」
以
求
獲
利
，
商
業
團
對
於
參
加
對
象
幾
乎

來
者
不
拒
，
這
就
犯
了
大
忌
，
畢
竟
登
山
活
動
有
其
潛
在
風

險
，
而
且
商
業
團
的
山
友
腳
程
差
距
極
大
，
健
腳
經
常
要
等

候
肉
腳
者
很
久
，
沒
經
驗
的
肉
腳
也
比
較
容
易
出
事
。

參
加
商
業
團
的
優
點
是
可
以
認
識
志
同
道
合
的
山
友
，

正
所
謂
「
物
以
類
聚
、
人
以
群
分
」
，
由
於
有
共
同
的
興

趣
，
相
處
也
還
算
融
洽
，
久
而
久
之
就
會
私
下
相
揪
爬
山
，

也
藉
由
山
友
介
紹
認
識
其
他
新
山
友
，
同
時
也
增
廣
登
山
見

聞
和
閱
歷
。
私
揪
團
一
切
費
用
自
理
，
大
部
份
平
均
分
攤
，

若
採
共
乘
方
式
前
往
集
合
點
，
則
乘
客
貼
補
若
干
油
資
給
車

手
。
我
比
較
熟
悉
的
私
揪
團
是
山
熊
登
山
隊
，
創
辦
人
兼
隊

長
是
施
參
雄
先
生
，
取
其
名
字
諧
音
而
來
，
人
稱
山
熊
老

大
，
簡
稱
熊
大
。
岡
山
人
，
起
初
在
網
路
背
包
客
棧
揪
人
爬

山
，
反
應
熱
烈
，
後
來
成
立
臉
書
群
組
，
目
前
成
員
已
達
近

千
人
。山

熊
隊
的
行
程
以
深
山
林
內
的
中
級
山
為
主
，
有
些
兩

天
以
上
的
行
程
甚
至
要
自
己
揹
帳
蓬
和
睡
袋
，
我
曾
經
請
教

熊
大
為
何
如
此
？
他
說
高
山
和
郊
山
都
有
很
多
人
在
走
，
反

倒
是
臺
語
俗
稱
「
野
山
」
的
中
級
山
人
跡
罕
至
，
每
年
颱
風

季
節
過
後
，
樹
木
倒
塌
、
雜
草
叢
生
，
以
致
路
徑
不
明
甚
至

消
失
無
縱
。
公
家
單
位
畢
竟
能
力
有
限
，
山
友
應
該
可
以
自

動
自
發
為
山
林
盡
點
力
，
路
徑
開
通
後
就
可
以
廣
邀
山
友
前

來
爬
山
，
讓
路
跡
更
明
顯
，
有
人
來
走
動
，
盜
獵
者
和
山
老

鼠
就
會
銷
聲
匿
跡
。
誠
然
，
莫
拉
克
之
後
，
南
部
許
多
山
頭

只
可
遠
觀
，
難
以
親
近
，
多
虧
前
輩
開
闢
新
路
或
重
整
舊

道
，
讓
佚
失
的
山
徑
得
以
重
見
天
日
，
我
最
佩
服
這
種
不
爭

逐
百
岳
桂
冠
，
只
專
心
致
力
踏
察
路
線
的
山
行
者
，
這
是
真

正
愛
山
的
人
。

感
恩
熊
大
，
一
生
都
在
為
山
友
奉
獻
。
今
年
四
月
二
日

熊
大
邀
幾
位
山
友
前
往
南
大
武
山
附
近
的
瓦
魯
斯
溪
，
此
處

在
莫
拉
克
風
災
之
後
形
成
深
潭
，
此
行
主
要
綁
固
定
繩
加
強

安
全
確
保
，
卻
不
慎
失
足
溺
斃
。
這
行
程
本
來
我
要
跟
隨

同
往
，
後
來
因
在
家
服
喪
而
作
罷
，
當
晚
從
臉
書
得
知
消
息

大
感
震
驚
。
新
聞
報
導
說
熊
大
是
在
陰
陽
瀑
布
戲
水
慘
遭
滅

頂
，
這
並
非
事
實
；
而
警
政
單
位
則
說
民
眾
擅
闖
禁
區
，
讓

人
有
推
卸
責
任
的
感
覺
。
至
於
搶
救
申
請
直
升
機
吊
掛
，
引

起
網
路
上
一
些
浪
費
社
會
資
源
的
指
責
，
也
讓
人
見
識
到
鄉

民
們
對
事
情
一
知
半
解
就
隨
便
批
評
的
「
正
義
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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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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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本
身
在
北
部
和
南
部
都
有
幾
年
的
登
山
經
驗
，
從

中
觀
察
發
現
南
北
部
登
山
社
團
的
共
同
點
和
差
異
性
。
略
述

如
下
：首

先
，
氣
候
差
很
大
。
每
年
十
二
月
到
翌
年
三
月
，
北

部
天
氣
濕
冷
，
尤
其
經
常
下
雨
，
而
且
是
持
續
性
的
雨
勢
，

造
成
路
徑
濕
滑
比
較
不
適
合
爬
山
。
反
觀
南
部
冬
天
很
少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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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
就
算
下
雨
也
是
間
歇
性
小
雨
，
大
部
分
都
是
乾
爽
舒
適

的
好
天
氣
，
溫
度
不
冷
不
熱
爬
山
很
舒
服
。
穿
雨
鞋
爬
山
應

該
是
臺
灣
特
殊
現
象
之
一
，
而
且
南
北
都
有
，
或
許
同
樣
受

到
氣
候
因
素
的
影
響
，
北
部
登
山
客
較
多
穿
雨
鞋
，
南
部
人

在
比
例
上
穿
登
山
鞋
較
多
。
再
者
，
北
部
人
的
登
山
背
包
較

常
使
用
遮
雨
套
，
南
部
人
則
較
罕
見
。
在
登
山
穿
著
和
裝
備

方
面
，
北
部
人
比
較
講
究
，
例
如
協
會
裏
有
不
少
山
友
全
身

上
下
都
是
名
牌
。
反
觀
南
部
人
，
比
較
常
見
走
平
價
路
線
，

我
個
人
推
敲
這
或
許
和
風
氣
及
經
濟
收
入
有
關
。
北
部
登
山

客
的
經
濟
收
入
和
社
會
地
位
較
南
部
高
，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北
部
人
可
從
事
休
閒
爬
山
大
多
是
有
錢
又
有
閒
的
人
，

至
少
可
自
由
支
配
的
時
間
和
金
錢
較
充
裕
。
我
搬
來
高
雄
生

活
才
知
道
，
很
多
南
部
人
到
現
在
還
沒
週
休
二
日
，
尤
其
勞

工
階
層
更
是
如
此
，
這
也
和
南
北
部
的
物
價
及
消
費
有
關
，

例
如
如
果
不
靠
家
庭
支
援
，
同
樣
每
月
薪
水
三
萬
六
千
元
，

在
臺
北
尚
可
以
勉
強
度
日
，
但
比
較
難
有
閒
錢
爬
山
，
相
同

的
收
入
，
在
南
部
就
有
比
較
多
餘
錢
可
支
付
爬
山
的
開
銷
。

再
者
，
北
部
登
山
團
體
的
平
均
年
齡
比
南
部
大
，
而
且
大
很

多
，
尤
其
咱
協
會
更
是
如
此
。
如
果
以
四
十
歲
當
作
界
線
，

北
市
山
協
四
十
歲
以
下
的
會
員
比
例
很
低
，
南
部
登
山
團
體

的
年
輕
人
比
例
就
很
高
，
會
員
老
化
是
北
市
山
協
必
須
正
視

的
問
題
，
應
該
思
考
如
何
開
發
更
多
年
輕
人
參
加
咱
協
會
，

以
免
步
入
「
高
齡
化
社
團
」
。

受
到
歷
史
發
展
的
影
響
，
就
比
例
上
而
言
，
北
部
山
岳

名
稱
漢
化
較
深
，
南
部
則
較
原
始
，
原
住
民
音
譯
而
來
或
日

本
人
命
名
較
多
，
例
如
達
漥
蘭
、
幾
阿
佐
、
田
良
井
、
鱈
葉

根
等
。
俗
話
說
：
「
兄
弟
登
山
，
各
自
努
力
」
。
爬
山
主
要

靠
自
己
，
並
沒
有
非
誰
不
可
的
問
題
。
由
於
南
部
登
山
團
體

組
織
不
像
北
部
那
樣
健
全
，
單
一
社
團
安
排
的
行
程
也
不
像

北
部
大
型
登
山
團
體
之
常
態
且
豐
富
，
因
此
，
南
部
山
友
通

常
同
時
參
加
數
個
登
山
社
團
，
看
哪
一
個
行
程
有
興
趣
就
報

名
參
加
，
各
社
團
之
間
通
常
不
會
計
較
，
也
沒
有
所
謂
的
忠

誠
度
問
題
。

不
論
南
部
或
北
部
，
能
夠
以
登
山
作
為
休
閒
活
動
是
一

件
幸
福
的
事
，
至
少
表
示
身
體
健
康
、
衣
食
無
憂
、
經
濟

不
虞
匱
乏
。
臺
灣
的
山
友
不
分
南
北
，
都
是
可
愛
的
、
熱

情
的
，
在
山
林
相
遇
就
算
不
認
識
也
會
打
招
呼
，
都
會
互
相

分
享
食
物
和
飲
水
，
好
心
幫
助
陌
生
人
是
山
林
的
另
一
種
美

景
。
登
山
不
只
是
流
汗
健
身
的
休
閒
活
動
，
也
是
人
際
關
係

的
試
鍊
場
，
每
當
參
加
新
團
體
，
一
開
始
沒
人
認
識
我
，
就

重
新
經
營
人
際
關
係
，
前
幾
次
很
辛
苦
，
漸
漸
習
以
為
常
，

反
而
可
以
認
識
新
朋
友
而
增
廣
見
聞
。
登
山
也
是
人
生
哲
理

和
生
活
態
度
的
思
考
，
應
該
虛
懷
若
谷
以
山
林
為
師
，
永
遠

不
要
臭
屁
地
以
為
自
己
很
厲
害
，
有
些
衣
著
裝
備
毫
不
起
眼

的
人
才
是
深
藏
不
露
的
高
手
呢
。
而
山
友
交
情
之
可
貴
在
於

彼
此
間
沒
有
利
害
關
係
，
就
是
單
純
享
受
悠
遊
山
林
的
共
同

樂
趣
。
千
萬
不
要
讓
歧
異
的
政
治
立
場
和
意
識
形
態
破
壞
珍

貴
的
友
誼
，
政
治
是
一
時
的
，
爬
山
是
永
遠
的
，
山
友
間
應

該
少
談
政
治
，
多
聊
山
林
趣
事
。

本
人
登
山
資
歷
尚
淺
，
謹
以
些
許
心
得
藉
會
刊
一
隅
發

表
，
恐
有
以
管
窺
天
之
嫌
，
謬
誤
之
處
在
所
難
免
，
尚
祈
各

方
前
輩
不
吝
批
評
賜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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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丹
山
、
濁
水
溪
山
、
順
訪
廓
亭
山
、
談
玉
穗
山ġġġġġġ

賴
喜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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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北
迴
歸
線
以
南
的
這
幾
座
山
，
北
部
山
友
較
少
涉
足
。

我
丹
山
與
濁
水
溪
山
的
地
理
位
置
則
幾
乎
在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南
橫

公
路
桃
源
地
區
的
同
一
緯
度
上
，
我
丹
山
在
西
側
、
濁
水
溪
山
在

東
側
。
而
這
兩
座
山
的
基
點
直
線
相
距
為
三
等
三
角
點
的
標
準
距

離
三
至
五
公
里
之
間
的
四
公
里
，
又
在
濁
水
溪
東
邊
幾
乎
相
同
緯

度
比
較
著
名
的
山
就
是
玉
穗
山
基
點
峰)

一
五
七
七Ǹ

七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玉
穗
山
基
點
峰
三
角
點
與
濁
水
溪
山
的
三
角
點
直

線
間
距
正
巧
也
是
四
公
里
，
濁
水
溪
山
、
玉
穗
山
基
點
峰
這
兩
座

山
之
中
間
就
是
台
二
十
道
路
的
南
部
橫
貫
公
路
之
荖
濃
溪
「
濁
水

台
」
段
，
這
片
荖
濃
溪
東
岸
台
地
，
就
是
日
據
時
代
台
灣
總
督
府

所
稱
謂
的
玉
穗
警
官
駐
在
所
，
同
時
這
三
座
山
位
於
關
山)

百
岳
之

一*

與
海
諾
南
山)

百
岳
之
一*

之
間
的
中
央
山
脈
南
一
段
，
二
九
二

Ʉ

鞍
部
營
地
與
二
八
八
五
鞍
部
黑
水
塘
營
地)

兩
營
地
相
距
一
公

里*

之
西
側
，
中
央
山
脈
南
一
段
主
稜
距
玉
穗
山
基
點
峰
直
線
距
離

約
九
公
里
，
還
不
算
很
遠
。
而
南
二
段
的
雲
峰)

百
岳
之
一
，
二
等

三
角
點*

!

西
側
直
線
距
離
約
五
公
里
也
有
一
座
玉
穗
山)

三Ʉ
四
五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這
座
玉
穗
山
容
後
介
紹*

，
經
筆
者
這
樣

的
敘
述
山
友
們
應
該
可
以
勾
勒
出
我
丹
山
與
濁
水
溪
山
大
概
座
落

何
處
吧
！
而
廓
亭
山
則
是
位
處
這
幾
座
山
岳
之
同
一
山
系
的
西
南

側
直
線
距
離
二
十
餘
公
里
的
主
稜
上
了
！
這
座
山
沿
南
部
橫
貫
公

路)

台
二
十*

的
桃
源
向
南
而
行
，
在
地
名
為
「
下
荖
濃
」
處
，
遇

上
台
二
十
七
號
道
路
之
叉
路
口
轉
西
再
走
至
高
雄
六
龜
區
與
甲
仙

區
之
區
界
「
嶺
頂
」
，
也
就
是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內
英
山
山
稜
的
鞍

部
，
從
該
鞍
部
區
界
「
嶺
頂
」
西
側
轉
一
個
大
彎
約
一Ǹ

三
公
里

的
西
側
有
一
條
產
業
道
路
向
左
的
叉
路
，
沿
該
產
業
道
路
向
南
上

坡
約
再
一Ǹ

五
公
里
處
的
左
側
，
廓
亭
山
登
山
口
上
登
，
廓
亭
山

基
點
就
座
落
於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南
側
，
甲
仙
區
與
六
龜
區
的
區
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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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我
丹
山
與
濁
水
溪
山
是
屬
於
玉
山
山
脈
，
此
玉
山

山
脈
是
在
玉
山
南
稜
，
過
了
圓
峰
於
玉
山
南
峰
之
前
的
三
叉
峰
，

分
出
一
條
西
南
支
稜
，
此
西
南
支
稜
在
塔
塔
加
鞍
部
登
玉
山
途
中

於
白
木
林
休
息
站
仰
望
右
前
方
，
那
條
鋸
齒
狀
的
山
稜
就
是
玉
山

南
稜
的
西
南
支
稜
，
此
稜
經
玉
山
小
南
山)

三
五
八
二
公
尺
，
無

基
點*

、
南
玉
山)

三
三
八
三Ǹ

八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0
百
岳

之
一*

，
仍
一
路
向
西
南
方
向
延
伸
經
廣
東
丸
山)

二
七
三
一
公

尺*
)

其
三
等
三
角
點
在
其
東
南
東
側
一Ǹ

二
公
里
之
二
四
一
八

峰
處*

、
錢
頭
雁
山)

二
八Ʉ

九Ǹ

五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魔

界
碗
山)

二
八
六
二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南
面
山)

二
八
二
八

公
尺
，
二
等
三
角
點*

、
六
溪
山)

二
二
九
四
公
尺
，
基
點
不
在
此

山
峰*

)

其
三
等
三
角
點
在
北
北
東
方
直
線
距
離
二Ǹ

四
公
里
標
高

一
七
一
八
公
尺
峰*

。
在
此
順
便
提
到
玉
山
國
家
公
園
西
側
界
樁

在
下
東
埔
經
上
東
埔.

鹿
林
山.

楠
梓
仙
溪
上
登
至
廣
東
丸
山
附
近

也
同
樣
沿
玉
山
南
稜
之
西
南
支
稜
，
經
錢
頭
雁
山
、
魔
界
碗
山
、

南
面
山
到
二
二
九
四
公
尺
的
六
溪
山
最
高
峰
稜
線
方
向
轉
為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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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獅
子
尾
山)

一
七Ʉ

四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後
，
界
樁
沿
梅
山

溫
泉
梅
山
村
段
的
荖
濃
溪
、
梅
山
派
出
所
後
，
接
上
玉
山
國
家
公

園
南
側
界
樁
。
但
玉
山
南
稜
之
西
南
支
稜
則
在
二
二
九
四
公
尺
非

基
點
峰
的
六
溪
山
向
西
與
高
雄
那
馬
夏
（
原
三
民
）
區
及
桃
源
區

的
區
界
之
五
溪
山)

二Ʉ

五
七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稜
線
繼
續
以

西
南
方
向
經
新
望
嶺
山)

二
四
八
一
公
尺
，
一
等
三
角
點*

、
飭
山

)

二
二
七
五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可
那
廓
山)

二
一
五Ʉ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終
於
到
了
我
丹
山)

二Ʉ

四
四
公
尺
，
二
等
三
角

點*

，
這
條
稜
線
過
了
我
丹
山
仍
繼
續
以
西
南
方
向
延
伸
而
去
，

玉
山
南
稜
的
西
南
支
稜
到
了
這
裡
先
是
在
高
雄
的
那
瑪
夏
區
與
甲

仙
區
區
界
，
一
條
從
西
北
方
向
而
來
的
霍
比
亞
湖
山
系
列
在
茅
山

（
一Ʉ

四
九
無
基
點
）
之
東
稜
有
座
鞍
輪
名
山)

一
六
六
一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的
山
稜
之
東
南
稜
，
以
西
北
方
向
接
了
過
來
，
另

一
條
桃
源
區
與
甲
仙
區
區
界
上
的
大
竹
溪
山)

一
六
六
四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山
稜
接
上
我
丹
山
的
西
南
續
稜
，
兩
條
稜
線
交
叉
後

再
接
往
大
竹
溪
山
的
稜
線
，
因
此
上
述
三
稜
線
在
座
標3

2
8
6
1
1

，

3
6
7
4
6
1
1

的
高
雄
市
那
馬
夏
（
原
三
民
）
、
桃
源
、
甲
仙
三
區
界

點
交
叉
，
大
竹
溪
山
的
山
稜
也
是
依
西
南
方
向
延
伸
，
因
此
就
承

繼
了
玉
山
南
稜
的
西
南
支
稜
繼
續
延
伸
下
去
。
在
上
述
高
雄
三
區

界
點
之
直
線
距
離
三
公
里
處
，
又
與
高
雄
桃
源
區
與
六
龜
區
之
區

界
美
崙
山)

一
六
二
八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延
伸
過
來
的
山
稜
，

及
六
龜
區
和
甲
仙
區
的
區
界
之
內
英
山)

一Ʉ

三
五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所
延
伸
過
來
的
山
稜
，
三
稜
線
又
交
叉
成
三
叉
點)

座
標

3
2
7
4
3
7

，3
6
7
1
2
5
8
*

，
這
兩
處
的
三
叉
點
之
後
，
玉
山
南
稜
的
西

南
分
稜
以
玉
山
山
脈
更
名
為
內
英
山
系
列
，
這
條
內
英
山
系
列
的

稜
線
同
樣
以
西
南
方
向
延
伸
至
高
雄
甲
仙
區
與
杉
林
區
及
六
龜
區

等
三
區
的
區
界
稜
線
在
南
廓
庭
山)

九
五
七
公
尺
，
四
等
圖
根
點*

座
標3

1
:
1
1
6

，3
6
5
9
6
8
9

處
交
叉
，
這
條
西
南
走
向
的
冗
長
稜
線

於
南
廓
庭
山
之
後
，
轉
成
正
南
走
向
，
到
了
高
雄
六
龜
區
、
杉
林

區
、
美
濃
三
區
的
三
叉
點.

大
貢
占
山
又
名
義
寶
山)

八
二
三
公

尺
，
二
等
三
角
點*

)

座
標3

2
1
6
2
1

，3
6
5
3
1
9
6
*

，
在
此
三
叉
點
稜

線
分
南
南
西
稜
及
西
稜
轉
西
南
兩
條
稜
線
，
南
南
西
稜
較
短
，
其

在
高
雄
六
龜
區
與
美
濃
區
及
屏
東
的
高
樹
鄉
，
二
區
一
鄉
的
荖
濃

溪
西
北
岸
三
叉
點
東
北
方
向
的
尖
山)

二
八
三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南
南
西
稜
在
此
結
束
。
而
西
稜
轉
西
南
方
向
者
，
最
後
延
伸
到

高
雄
美
濃
區
著
名
的
月
光
山)

六
八Ʉ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此
條

稜
線
才
於
高
雄
旗
山
區
的
旗
尾
地
區
之
旗
山
高
中
北
側
一
八
八
公

尺
高
的
小
山
崙
，
也
就
是
旗
山
溪
東
岸
結
束
。
玉
山
南
稜
之
西
南

稜
至
此
依
地
形
圖
平
面
距
離)

直
線*

約
九
十
公
里
左
右
，
可
稱
迤

邐
冗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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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
水
溪
山
不
在
台
灣
中
部
的
濁
水
溪
流
域
，
而
是
在
高
雄

桃
源
區
南
橫
台
二
十
號
公
路
的
濁
水
台
地
區
荖
濃
溪
的
西
岸
，

荖
濃
溪
在
此
有
一
條
西
北
支
流
，
這
條
支
流
發
源
於
玉
山
山
脈
前

述
飭
山
南
側
名
為
清
水
溪)

又
名
布
唐
薩
諾
阿
爾
溪*

之
正
南
側
，

祂
是
玉
山
山
脈
前
述
我
丹
山
與
可
那
廓
山
之
間
，
我
丹
山
東
北
側

約
一
公
里
處
的
二Ʉ

七
八
峰
北
鞍
之
間
分
出
一
條
西
稜
，
這
條
西

稜
向
西
延
伸
二Ǹ

五
公
里
後
，
在
一
座
一
三
二
一
公
尺
峰
折
向

西
南
約
一/

二
公
里
之
直
線
距
離
上
的
一
座
山
峰
即
為
濁
水
溪
山

)
一
二
八
二Ǹ

二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主
稜
折
向
正
南
方
向
，
在

濁
水
溪
山
南
側
直
線
距
離
二Ǹ

八
公
里
荖
濃
溪
西
岸
之
美
秀
溪
口

的
美
秀
吊
橋
畫
下
句
點
。
濁
水
溪
山
之
北
東
側
、
正
東
側
及
南
東

側
幾
乎
都
是
七
十
度
以
上
坡
度
極
為
陡
峭
的
山
坡
地
。
事
實
上
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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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溪
山
稜
在
玉
山
山
脈
我
丹
山
西
北
側
之
二Ʉ

七
八
峰
北
鞍
前
分

出
西
支
稜
，
此
稜
之
北
側
就
是
一
條
由
飭
山
南
側
山
谷
較
長
的
清

水
溪
，
另
一
條
較
短
的
在
清
山
溪
半
途
上
，
出
現
了
另
一
條
較
短

的
布
唐
布
那
司
溪
，
這
是
因
為
在
玉
山
山
脈
我
丹
山
西
北
側
，
那

座
前
述
可
那
廓
山
西
南
側
又
分
支
出
一
條
西
南
稜
之
故
，
這
條
稜

線
之
西
南
側
出
現
了
一
條
又
短
兩
岸
又
陡
峭
的
山
谷
，
就
是
令
人

看
不
上
眼
的
布
唐
布
那
司
溪
。
嚴
格
的
說
濁
水
溪
山
亦
屬
玉
山
山

脈
南
稜
之
西
南
支
稜
的
分
歧
短
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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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亭
山)

又
稱
廓
庭
山
或
白
雲
山*

同
屬
玉
山
山
脈
，
而
玉

山
南
稜
的
西
南
支
稜
延
伸
到
上
述
我
丹
山
之
後
仍
繼
續
向
高
雄
桃

源
、
甲
仙
，
兩
區
界
接
上
六
龜
區
三
區
界
交
叉
點
，
然
後
再
續
沿

甲
仙
、
六
龜
區
界
向
西
南
延
伸
，
經
過
二
等
三
角
點)

一
二Ʉ

七Ǹ

五
公
尺*

的
蕃
子
寮
山
到
內
英
山)

荖
濃
越
山
，
一Ʉ

六
五
公
尺
，

圖
根
點*

，
越
過
鞍
部
地
名
為
「
嶺
頂
」
的
南
橫
台
二
十
號
公
路
，

稜
線
仍
延
伸
向
西
南
方
向
上
升
約
直
線
距
離
一Ǹ
二
五
公
里
即
為

廓
亭
山
。
這
條
稜
線
最
後
延
伸
至
高
雄
美
濃
之
月
光
山
，
因
為
廓

亭
山
之
基
點
為
一
等
三
角
點
而
且
與
我
丹
山
同
為
玉
山
山
脈
，
不

過
這
段
玉
山
山
脈
岳
界
將
祂
歸
為
內
英
山
系
列
，
而
這
座
山
又
座

落
在
此
行
之
歸
途
中
的
道
路
不
遠
處
，
也
就
成
為
我
們
這
次
順
便

造
訪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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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除
順
道
造
訪
廓
亭
山
外
，
也
順
便
談
玉
穗
山
，
而
本

篇
首
提
之
玉
穗
山
及
玉
穗
山
基
點
峰
，
祂
們
是
座
落
於
濁
水
溪
山

東
側
幾
乎
相
同
緯
度
之
玉
穗
山
，
此
玉
穗
山
之
稜
線
基
本
上
是
由

中
央
山
脈
南
一
段
百
岳
之
一
的
小
關
山
的
西
北
稜
經
斯
拉
巴
庫
山

)

二
七
五
六Ǹ

八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玉
穗
山)

二
五Ʉ

Ʉ

公

尺
，
無
基
點*

續
沿
西
北
主
稜
經
二
四
五
四
峰
及
二
一
九
六
峰
抵

玉
穗
山
基
點
峰)

一
五
七
七Ǹ

一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此
稜
最
後

止
於
台
二
十
號
南
橫
公
路
荖
濃
溪
的
濁
水
台)

日
據
時
代
稱
玉
穗

)Tam
aho

*

警
官
駐
在
所
遺
址*

，
其
稜
線
從
小
關
山
到
荖
濃
溪
濁

水
台
之
直
線
距
離
約
十
二
公
里
，
若
從
小
關
山
縱
走
到
濁
水
台
全

程
約
二
十
四
至
二
十
五
公
里
，
要
縱
走
玉
穗
山
、
斯
巴
拉
庫
山
當

日
來
回
，
一
般
從
南
橫
公
路
過
了
濁
水
台
後
續
行
至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一Ʉ

二
L
處
右
轉
產
道
至
民
宅
停
車
後
，
整
裝
走
至
登
山
口)

標

高
一
二
八Ʉ

公
尺
，
水
塔*

，
登
上
玉
穗
山
基
點
約
二Ǹ

五
小
時
，

登
抵
玉
穗
山)

二
五Ʉ

Ʉ

公
尺*

約
七
小
時
，
而
登
抵
斯
巴
拉
庫
山

約
九
小
時
，
返
回
停
車
處
全
程
約
十
六Ǹ

五
小
時
。
此
地
的
玉
穗

社
及
玉
穗
警
官
駐
在
所
，
玉
穗
山
名
字
中
之
玉
穗
應
該
為
日
據
時

代
日
本
靜
岡
縣
玉
穗
町
人
在
此
所
取
的
地
名
、
山
名
。

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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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篇
所
要
提
到
的
玉
穗
山
及
玉
穗
社
除
上
述
荖
濃
溪
濁
水
台

的
玉
穗
山
、
玉
穗
社
外
，
在
日
據
時
代
，
繼
布
農
族
原
住
民
對
抗

殖
民
者
長
達
十
七
年
之
歷
史
情
節
，
筆
者
對
於
日
本
侵
華
期
間
發

生
甲
午
戰
爭
後
，
台
灣
割
讓
為
日
本
領
土
，
中
國
東
北
亦
被
日
本

所
侵
佔
成
立
了
滿
洲
國
，
而
派
駐
台
灣
的
軍
警
及
來
自
日
本
的
殖

民
者
大
部
份
都
屬
於
名
古
屋
以
南
，
幕
府
時
代
在
進
入
明
治
維
新

時
期
之
薩
摩
蕃
地
區
人
士
，
而
派
往
中
國
滿
洲
國
之
軍
隊
都
為
關

東
軍
，
一
窩
蜂
到
中
國
東
北
的
開
拓
團
之
移
民
大
致
上
是
名
古
屋

以
北
人
士
，
所
以
日
據
時
期
台
灣
的
許
多
地
名
或
「
新
開
地
」
之

地
名
都
被
台
灣
總
督
府
取
上
了
日
本
名
古
屋
以
南
地
區
的
地
名
為

地
名
，
如
高
雄
六
龜
區
與
茂
林
區
之
區
界
稜
線
，
從
御
油
山)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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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山*

)

一
四
七
六
公
尺
，
二
等
三
角
點*

開
始
一
路
南
下
經
鳴
海

山)

一
四
一Ʉ

Ǹ

六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網
子
山)

又
名
四
日
市

山*
)

一
三
七
八Ǹ

一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真
我
山)

一Ʉ

六Ʉ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為
止
，
這
條
稜
線
上
計
有
御
油)G

oyu
*

、

赤
阪)A

kasaka
*

、
藤
川)F

ujikaw
a
*

、
鳴
海)N

aum
i *

、
宮

)M
iya

*
、
桑
名)K

uw
ana

*

、
四
日
市)Y

okaichi *

、
石
藥
師

)Ishiyakushi *
、
庄
野)S

ono
*

、
真
我)M

aga
*

共
十
個
遺
址
，

無
一
不
是
與
日
本
三
重
縣
一
帶
的
地
名
相
同
者
，
可
見
一
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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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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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說
一
八
九
五
年
日
本
據
台
十
五
年
後
的
一
九
一Ʉ

年
，

台
灣
中
海
拔
以
下
的
山
區
非
常
多
樟
樹
，
於
是
提
煉
樟
腦
丸
成
為

台
灣
的
一
項
重
大
之
藥
劑
生
產
項
目
。
在
那
個
時
期
腦
丁)

取
樟

木
榨
樟
腦
油
的
工
人*

們
不
斷
侵
入
原
住
民
的
獵
區
，
使
得
日
本

總
督
府
稱
原
住
民
之
居
住
地
區
為
蕃
地
意
指
沒
有
文
明
且
尚
未
開

化
之
地
，
所
以
當
時
的
總
督
佐
久
間
左
馬
太
，
大
肆
的
展
開
理
蕃

行
動
，
先
是
中
北
部
地
區
展
開
激
烈
的
幾
場
戰
鬥
後
，
原
住
民
不

勝
日
本
的
長
槍
大
砲
。
爾
後
在
一
九
一
四
年
底
日
人
發
動
太
魯
閣

討
伐
賽
德
克
族
人
事
件
，
並
展
開
一
連
串
的
「
南
蕃
槍
枝
收
繳
行

動
」
這
使
得
八
通
關
古
道
上
的
布
農
族
原
住
民
燃
起
了
怒
火
，
因

為
原
住
民
一
向
靠
狩
獵
為
生
，
槍
枝
交
繳
後
，
賴
以
維
生
的
工
具

沒
有
了
，
等
於
日
人
搶
奪
了
原
住
民
的
生
計
。
僅
花
蓮
卓
溪
鄉
地

區
拉
庫
拉
庫
溪
流
域
的
原
住
民
在
當
年
七
月
一
日
就
被
日
軍
收
繳

了
九
百
八
十
把
獵
槍
，
在
一
連
串
的
槍
枝
交
繳
行
動
中
，
於
五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
花
蓮
卓
溪
喀
西
帕
南
社
原
住
民
聯
合
了
台
東
海
端

新
武
呂
溪
的
原
住
民
，
突
襲
了
喀
西
帕
南
腦
寮
和
附
近
的
喀
西
帕

南
警
官
駐
在
所
，
將
所
內
日
警
十
名
全
數
滅
絕
，
此
事
件
震
驚
了

花
蓮
港
廳
，
事
件
未
平
，
原
住
民
大
分
社
總
頭
目
阿
里
曼
西
肯
與

其
兄
拉
荷
阿
雷
又
率
領
了
五
十
幾
名
成
員
，
同
時
新
武
呂
溪
方
面

的
拉
馬
達
仙
仙
也
率
領
了
百
名
原
住
民
相
助
，
一
舉
將
大
分
警
官

駐
在
所
十
一
名
日
警
全
數
殲
滅
並
將
警
所
燒
毀
。
當
然
日
警
必
定

大
肆
展
開
搜
捕
，
但
阿
里
曼
西
肯
與
拉
荷
阿
雷
只
好
率
族
人
翻
越

中
央
山
脈
南
二
段
的
雲
峰)

百
岳
之
一*

，
向
西
順
稜
下
切
至
多
尾

蘭
山)

二
三
九
八Ǹ

八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沿
其
南
稜
抵
荖
濃

溪
，
再
沿
荖
濃
溪
向
北
溯
回
多
尾
蘭
山
西
側
偏
北
的
荖
濃
溪
東
岸

之
一
塊
平
台
上
建
立
了
新
部
落
，
從
此
展
開
了
長
達
十
七
年
的
抗

日
活
動
。
而
這
個
新
部
落
就
是
拉
荷
阿
雷
，
抗
日
十
七
年
後
歸
順

總
督
府
，
歸
順
總
督
府
後
該
新
部
落
也
被
日
人
稱
為
玉
穗
社
，
而

雲
峰
西
側
的
拉
荷
阿
雷
率
族
人
遷
移
時
，
翻
過
雲
峰
西
稜
的
雲
玉

鞍
部
，
再
向
南
下
切
多
尾
蘭
山
的
西
南
稜
尾
而
雲
玉
鞍
部
的
西
側

就
是
後
來
的
玉
穗
山)

三Ʉ

四
五Ǹ

二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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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座
標
高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之
玉
穗
山
，
在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至
六
十
年
間
岳
界
前
輩
林
文
安
與
邢
天
正
在
選
定
百
岳
時
沒
被

選
上
，
甚
為
可
惜
，
當
時
應
該
捨
二
九
八
一
公
尺
之
鹿
山
，
取
此

玉
穗
山
較
為
恰
當
。
欲
登
此
處
的
玉
穗
山
，
其
四
週
稜
線
中
，
東

稜
與
南
二
段
之
雲
峰
相
連
，
可
從
雲
峰
登
玉
穗
山
，
其
西
稜
是
一

片
急
陡
山
壁
與
數
條
深
谷
直
墜
荖
濃
溪
，
非
猿
猴
與
岩
羊
者
難
以

攀
行
也
。
北
稜
亦
急
陡
而
下
切
荖
濃
溪
南
岸
，
涉
越
荖
濃
溪
到
北

岸
可
登
安
東
昆
山)

二
九Ʉ

五Ǹ

七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
繼
而

可
登
玉
山
南
峰
之
三
叉
峰
，
另
玉
穗
山
之
南
稜
則
經
前
述
多
尾
蘭

山
西
南
稜
，
可
緩
下
後
再
與
荖
濃
溪
東
岸
的
小
徑
相
接
，
在
交
叉

點
往
西
過
荖
濃
溪
支
流
的
拉
庫
音
溪
吊
橋
，
抵
拉
庫
音
溪
南
岸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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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Ǹ

五
公
里
即
接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南
橫
的
中
之
關
，
不
過
筆
者
曾

於
三
十
幾
年
前
取
南
橫
埡
口
林
道
，
當
時
車
輛
可
進
入
魔
保
來

山
西
側
山
下
埡
口
林
道
末
端
，
整
裝
後
夜
宿
林
務
局
苗
圃
工
寮
，

可
惜
剩
不
到
兩
天
時
間
，
又
因
過
拉
庫
音
溪
後
，
沒
有
左
切
上
登

玉
穗
南
稜
，
而
將
錯
就
錯
沿
拉
庫
溪
支
流
西
岸
北
上
抵
雲
玉
鞍

部
，
因
當
時
為
登
向
陽
、
三
叉
山
之
歸
途
，
在
雲
玉
鞍
部
因
時
間

不
足
飲
恨
而
歸
。
總
之
此
玉
穗
山
是
因
喀
西
帕
南
事
件
及
大
分
事

件
，
布
農
族
原
住
民
拉
荷
阿
雷
抗
日
十
七
年
間
率
族
人
移
居
之
地

作
為
其
抗
日
的
據
點
，
因
該
地
位
處
易
守
難
攻
的
玉
山
南
峰
經
安

東
昆
山
南
側
與
玉
穗
山
北
側
荖
濃
溪
深
谷
，
而
荖
濃
溪
水
量
大
而

急
，
雖
然
事
件
後
日
本
據
台
總
督
府
花
蓮
港
廳
積
極
的
開
拓
及
整

修
八
通
關
古
道
的
東
段
以
及
從
台
南
玉
井
至
台
東
海
端
的
隘
勇
道

路
，
雖
然
此
兩
條
隘
勇
道
之
貫
通
，
使
得
拉
荷
阿
雷
的
布
農
族
人

腹
背
受
敵
，
但
其
所
選
此
玉
穗
山
西
側
的
荖
濃
溪
深
谷
為
移
居

地
，
使
得
日
警
無
法
進
入
該
地
區
拘
捕
，
直
到
十
七
年
後
的
西
元

一
九
三
三
年
拉
荷
阿
雷
出
面
歸
順
，
其
遷
徙
地
點
日
人
稱
其
為
玉

穗
社
，
與
原
先
濁
水
台
所
稱
的
玉
穗
社
、
玉
穗
山
乾
脆
同
名
俾

便
結
案
。
因
此
出
現
兩
處
的
玉
穗
山)Tam

ahozan
*

及
玉
穗
社

)Tam
ahosh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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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山
友
詢
問
日
據
時
代
有
位
森
丑
之
助)M

ori U
shino-

suke
*

對
於
台
灣
山
地
非
常
的
嚮
往
與
熟
悉
，
他
在
台
灣
期
間
留

下
了
不
少
事
績
。
而
有
一
本
書
「
玉
穗
山
的
故
事
」
的
作
者
，
於

西
元
一
九
九
三
年
造
訪
了
南
橫
公
路
那
巴
戈
社
的
耆
老
，
取
得
一

本
被
蟲
蛀
得
殘
缺
不
全
的
日
語
筆
記
本
，
開
始
敘
述
玉
穗
山
的
故

事
，
其
中
稱
這
本
筆
記
本
寫
有
「
丙
牛
」
兩
字)

森
氏
之
別
名
森

丙
牛M

ori H
ineushi *

，
此
書
內
容
意
味
著
受
訪
者
那
位
耆
老
為

森
氏
之
後
代
，
顯
然
是
故
事
而
非
真
事
，
事
實
上
森
丑
之
助
從

一
八
九
五
年
日
本
據
台
開
始
，
因
為
對
人
類
學
有
深
厚
的
喜
愛

所
以
他
成
為
人
類
學
家
鳥
居
龍
藏)Toriiryuzou

*

的
助
手
之
名
義

在
台
灣
深
入
原
住
民
部
落
調
查
原
住
民
的
生
活
習
性
、
文
化
、
物

質
、
除
文
字
紀
實
外
，
還
拍
下
無
數
的
寫
實
照
片
，
當
時
他
還
未

滿
二
十
歲
就
開
始
在
台
灣
的
山
林
間
穿
梭
，
努
力
學
習
了
各
原
住

民
語
言
，
也
出
版
了
一
些
原
住
民
一
般
語
言
書
籍
，
十
幾
二
十
年

下
來
他
已
成
為
台
灣
原
住
民
們
的
好
朋
友
。
在
一
九
一
五
年
左

右
，
因
台
灣
總
督
佐
久
間
左
馬
太
的
理
蕃
政
策
，
以
高
壓
手
段
先

是
收
繳
原
住
民
賴
以
狩
獵
維
生
的
槍
枝
，
再
以
現
代
尖
銳
步
槍
與

大
砲
鎮
壓
原
住
民
，
但
森
丑
之
助
他
的
理
想
在
建
立
「
蕃
人
樂

園
」
，
這
與
台
灣
總
督
府
的
理
蕃
政
策
背
道
而
馳
，
他
只
好
返
日

得
到
日
本
大
阪
地
區
平
面
媒
體
的
資
助
，
研
究
台
灣
原
住
民
文

化
、
習
俗
、
思
想
，
且
對
高
山
動
植
物
也
有
不
少
研
究
與
貢
獻
，

如
森
氏
杜
鵑
、
森
氏
樹
蛙
等
，
但
是
為
了
建
立
「
蕃
人
樂
園
」
與

政
府
政
策
相
抵
觸
，
最
後
連
研
究
資
金
也
被
凍
結
了
。
終
於
在
西

元
一
九
二
六
年
於
基
隆
乘
上
了
一
艘
夜
裡
開
往
日
本
的
輪
船
上
，

開
航
不
久
，
一
位
熱
衷
於
建
立
「
蕃
人
樂
園
」
而
未
能
如
願
的
台

灣
山
林
原
野
工
作
者
，
在
世
四
十
九
年
就
從
此
不
見
其
身
影
，
離

奇
的
就
此
失
蹤
了
。
而
森
氏
在
一
九
一
五
年
的
大
分
社
事
件
起
，

因
為
森
氏
與
大
分
社
總
頭
目
阿
里
曼
西
肯
是
好
朋
友
，
森
氏
深
知

日
本
軍
閥
的
武
器
原
住
民
將
受
到
無
法
想
像
的
重
大
傷
害
，
只
好

入
山
苦
勸
布
農
族
原
住
民
們
歸
順
，
但
要
原
住
民
歸
順
以
森
氏
的

理
想
必
須
建
立
「
蕃
人
樂
園
」
取
代
槍
枝
的
交
繳
後
，
安
撫
原
住

民
的
怒
氣
，
但
森
氏
本
人
對
原
住
民
及
政
府
的
學
術
上
付
出
莫
大

的
貢
獻
，
又
感
嘆
自
己
的
身
份
職
位
低
微
，
政
府
對
其
建
立
「
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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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樂
園
」
的
計
劃
全
然
冷
眼
看
待
，
這
使
得
森
氏
黯
然
不
再
熱
衷

於
他
的
「
台
灣
蕃
族
圖
譜
」
、
「
台
灣
蕃
族
誌
」
的
後
續
著
作
，

這
可
能
是
最
後
森
氏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乘
上
輪
船
後
失
蹤
的
原
因
，

就
因
為
森
氏
與
大
分
社
頭
目
的
關
係
，
當
然
與
大
頭
目
的
弟
弟
率

領
族
人
移
居
標
高
三Ʉ

四
五
公
尺
的
玉
穗
山
山
下
隱
密
的
溪
谷
中

建
立
了
玉
穗
社
，
而
且
森
氏
為
了
關
心
花
蓮
卓
溪
、
台
東
海
端
、

高
雄
桃
源
地
區
的
布
農
族
人
不
受
台
灣
總
督
府
的
討
伐
，
避
免
如

太
魯
閣
事
件
的
殺
戮
，
所
以
進
出
該
地
區
多
次
規
勸
布
農
族
人
不

可
再
肇
事
生
端
，
就
因
該
地
區
與
森
氏
有
如
此
深
厚
的
淵
源
，
特

在
此
篇
加
以
敘
述
，
並
與
山
友
分
享
，
這
位
岳
界
著
名
的
台
灣
日

據
時
期
西
元
一
八
九
五
年
至
一
九
二
六
年
森
氏
之
軼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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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年
輕
時
只
顧
登
山
，
對
於
攝
影
及
原
住
民
文
化
未
加
注

意
，
且
聽
邢
老
等
幾
位
岳
界
前
輩
們
，
所
雇
用
之
原
住
民
嚮
導
，

大
多
數
為
南
投
東
埔
、
望
鄉
一
帶
人
士
，
故
筆
者
一
直
以
為
布
農

族
原
住
民
僅
分
佈
於
南
投
東
埔
與
望
鄉
的
部
落
，
經
民
國
六
十
年

以
後
才
略
為
研
究
原
住
民
族
群
及
其
分
佈
概
況
，
如
今
才
明
白
原

來
布
農
族
是
一
群
在
南
投
東
埔
、
望
鄉
一
帶
經
過
八
通
關
古
道
，

翻
過
中
央
山
脈
到
花
蓮
卓
溪
與
台
東
海
端
、
高
雄
桃
源
，
縱
橫
活

動
於
中
央
山
脈
的
民
族
，
難
怪
岳
界
所
雇
用
的
高
山
嚮
導
、
背
工

大
部
份
為
布
農
族
人
，
而
且
筆
者
年
輕
時
都
聽
說
除
了
布
農
族
以

外
的
其
他
族
人
的
嚮
導
，
其
所
帶
領
的
路
線
大
部
份
走
溪
谷
河

邊
，
因
為
除
了
布
農
族
以
外
，
大
多
數
在
中
級
山
山
谷
狩
獵
，
不

是
像
布
農
族
翻
越
中
央
山
脈
，
在
中
央
山
脈
週
邊
狩
獵
的
原
住
民

僅
限
於
布
農
族
人
。
而
筆
者
年
輕
時
代
未
曾
雇
用
原
住
民
當
嚮
導

及
背
工
，
因
都
由
中
國
青
年
登
山
協
會
規
畫
行
程
，
原
住
民
僅
負

責
運
送
食
物
與
水
，
費
用
由
原
住
民
背
工
直
接
向
協
會
領
款
，
筆

者
僅
負
責
帶
隊
友
及
隊
員
們
之
安
全
，
故
對
原
住
民
了
解
不
多
，

僅
熱
衷
於
學
習
原
住
民
歌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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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嘉
、
南
、
高
、
屏
的
郊
山
，
筆
者
在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於

高
雄
岡
山
空
軍
通
校
服
役
期
間
南
部
登
山
社
團
尚
未
萌
芽
時
，
因

當
時
的
中
國
青
年
登
山
協
會
自
民
國
五
十
年
起
每
逢
寒
暑
假
均
與

救
國
團
合
辦
玉
山
、
合
歡
山
的
登
山
活
動
，
屬
全
國
性
之
高
中
、

大
專
學
生
或
公
教
人
員
喜
愛
登
山
活
動
者
都
會
報
名
參
加
，
因
此

熟
識
南
部
地
區
之
參
加
登
山
山
友
如
四
老
之
一
的
丁
同
三
前
輩
，

同
時
中
國
青
年
登
山
協
會
總
幹
事
韓
猗
及
趙
源
泉
均
在
媒
體
報
界

服
務
被
調
往
高
雄
，
在
那
個
時
期
裡
每
逢
假
日
均
有
機
會
與
南
部

山
友
穿
梭
於
嘉
、
南
、
高
、
屏
的
郊
山
，
有
連
續
假
期
時
則
造
訪

南
部
的
中
級
山
，
問
題
是
當
時
並
無
遊
覽
車
，
山
區
距
嘉
、
南
、

高
、
屏
平
原
都
市
路
途
遙
遠
，
光
車
程
就
佔
去
不
少
時
間
，
所
以

大
部
分
都
在
週
六
中
午
過
後
就
需
帶
帳
篷
出
門
，
而
對
於
高
雄
甲

仙
、
桃
源
地
區
的
中
級
山
就
望
塵
莫
及
了
。
服
完
兵
役
返
北
進
入

職
場
，
南
部
的
郊
山
中
級
山
能
涉
足
的
機
會
就
更
少
了
，
所
以
本

次
造
訪
台
二
十
道
路
南
橫
桃
源
地
區
的
中
級
山
乃
受
千
岳
俱
樂
部

女
將
張
清
照
之
「
輕
鬆
行
」
所
詐
騙
而
成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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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Ʉ

一
五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夜
九
時
，
老
地
方
台
北
車
站
東

三
門
集
合
出
發
，
三
輛
七
人
座
四
傳
車
一
路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向
台

南
夜
奔
，
由
官
田
下
匝
道
經
走
馬
瀨
、
玉
井
、
進
入
高
雄
甲
仙
、

桃
源
地
區
，
於
台
二
十
道
路
桃
源
「
北
進
巷
」
，
在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晨
二
時
進
入
桃
源
國
小
全
新
校
舍
內
，
取
出
睡
袋
二
時
二
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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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地
而
眠
，
清
晨
五
時
即
被
喚
醒
，
盥
洗
整
裝
後
六
點
在
巷
口
原

住
民
的
早
餐
店
餬
口
，
約
二
十
分
鐘
後
上
車
沿
「
北
進
巷
」
標
高

六Ʉ
Ʉ

公
尺
處
，
北
進
巷
產
道
迂
迴
而
上
至
標
高
七
二Ʉ

公
尺
一

處
農
宅
前
芒
果
園
，
再
度
以
五
分
鐘
時
間
整
裝
，
五
分
鐘
後
於
農

宅
旁
進
入
芒
果
園
，
六
點
四
十
五
分
抵
登
山
口
雜
木
林
，
約
十
分

鐘
左
側
走
過
帆
布
獵
寮
，
從
獵
寮
開
始
就
是
一
路
陡
坡
而
上
的
相

思
林
，
約
三
十
分
鐘
登
上
平
台
的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
山
友
將
其

取
名
桃
源
山
，
隊
伍
在
此
作
第
一
站
之
休
息
、
喝
水
及
嚐
水
果
，

五
分
鐘
後
下
切
鞍
部
，
接
下
來
就
是
不
見
尾
端
天
色
的
冗
長
陡

坡
，
不
知
道
要
稱
其
為
好
漢
坡
還
是
哭
坡
或
是
奈
何
坡
，
這
段
陡

坡
看
起
來
有
八
百
公
尺
的
落
差
吧
！
落
差
再
大
只
要
兩
腿
不
斷
往

上
爬
，
時
間
到
總
是
有
見
天
日
的
那
一
刻
。
所
以
先
看
前
方
的
目

標
，
這
一
口
氣
要
爬
到
前
方
的
預
訂
目
標
，
停
下
來
喘
一
口
五
到

十
秒
的
氣
，
再
看
下
個
要
停
下
來
喘
氣
的
目
標
！
就
這
樣
一
段
又

一
段
不
斷
的
往
上
爬
，
十
點
五
分
前
，
終
於
登
上
標
高
一
六
二
五

公
尺
的
山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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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六
二
五
公
尺
山
頭
取
出
地
形

圖
，
比
對
前
方
稜
線
至
少
有
五Ʉ

Ʉ

公
尺

長
無
多
大
起
伏
的
平
坦
瘦
稜
，
從
此
山

頭
開
始
眼
前
林
相
變
為
實
質
的
中
級
山
青

剛
櫟
及
大
板
根
木
、
樟
木
等
，
林
相
算
是

相
當
的
優
美
，
這
條
沒
有
高
低
起
伏
的
瘦

稜
地
形
變
化
多
端
，
在
走
過
一
兩
百
公
尺

瘦
稜
後
，
稜
徑
稍
有
向
上
緩
升
的
現
象
，

且
開
始
有
濃
厚
的
中
級
山
的
氣
氛
，
時
而

經
過
瘦
如
刀
的
岩
石
，
也
有
滿
佈
落
葉
之
軟
土
的
稍
寬
稜
，
更
有

斗
大
的
亂
石
區
。
走
過
一
段
亂
石
堆
，
又
走
過
獵
寮
遺
址
，
跨
過

兩
處
凹
溝
後
，
路
徑
切
入
右
腰
線
，
跨
過
一
片
倒
木
枝
幹
，
繞
進

一
條
散
佈
著
大
石
塊
的
乾
溪
溝
，
看
似
乾
溪
溝
而
大
石
塊
底
下
卻

流
動
著
清
澈
的
細
細
流
水
，
時
為
十
一
點
，
大
伙
覺
得
這
裡
是
一

處
適
合
享
受
午
餐
的
好
地
方
，
於
是
停
下
來
，
山
友
們
紛
紛
從
背

包
裡
取
出
爐
具
展
現
登
山
廚
藝
，
餐
後
還
可
利
用
細
流
泡
茶
與
沖

洗
餐
具
，
經
過
一
個
小
時
的
午
餐
後
，
整
裝
完
畢
，
大
伙
將
背
包

置
放
於
石
頭
溪
溝
處
，
僅
帶
飲
水
跨
過
石
頭
溪
溝
彼
岸
接
受
今
天

此
程
最
後
一
段
陡
坡
的
洗
禮
。
大
伙
經
過
四
十
分
鐘
的
奮
鬥
，
終

於
在
午
後
十
二
點
四
十
五
分
登
上
了
南
玉
山
西
南
主
稜
上
，
稜
上

佈
滿
厚
厚
的
一
層
落
葉
，
大
伙
踏
上
軟
綿
綿
的
平
坦
主
稜
，
走
向

稜
右
不
及
十
分
鐘
標
高
二Ʉ

四
四
公
尺
，
一
顆
二
等
三
角
點
出
現

在
眼
前
，
這
裡
就
是
我
丹
山
的
最
高
點
。
大
伙
在
三
角
點
四
周
稍

加
清
理
並
留
影
後
，
踏
上
歸
途
。
而
今
日
自
登
山
口
開
始
沿
途
登

上
高
程
落
差
一
三
二
四
公
尺
僅
途
中
兩
次
休
息
約
十
分
鐘
、
午
餐

一
小
時
，
共
計
八
十
分
鐘
的
休
息
，
登
抵
我
丹
山
基
點
共
計
六
小

時
，
故
實
際
上
以
四
小
時
又
四
十
分
鐘
上
登
了
一
三
二
四
公
尺
，

所
以
每
一Ʉ

Ʉ

公
尺
需
二
十
一
分
鐘
左

右
，
這
是
一
般
山
友
登
山
上
攀
登
陡
坡

時
，
每
一Ʉ

Ʉ

公
尺
高
度
，
需
要
二
十

分
鐘
的
標
準
速
度
，
大
伙
一
路
返
回
桃

源
山
休
息
，
並
待
全
員
到
齊
後
返
抵
登

山
口
為
下
午
四
時
，
走
出
果
園
，
上
車

進
入
桃
源
地
區
僅
供
臥
房
、
浴
室
、
衛

生
間
以
及
餐
飲
，
而
無
被
褥
盥
洗
用
具

的
民
宿
，
但
民
宿
可
供
晚
餐
，
洗
完
澡

我丹山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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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享
用
民
宿
準
備
的
晚
餐
及
自
備
美
酒
，
入
浴
後
即
早
早
入
睡
準

備
明
日
之
行
程
。

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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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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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
日
十
一
月
一
日
，
今
天
是
筆
者
的
生
日
。
早
上
起
床
盥

洗
六
點
享
用
民
宿
準
備
的
早
餐
，
六
點
三
十
分
整
裝
完
畢
，
隨

即
上
車
往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東
北
方
向
行
車
，
車
輛
行
駛
在
荖
濃
溪

被
颱
風
惡
水
沖
垮
正
在
修
理
的
道
路
上
，
整
條
道
路
像
溪
床
，
溪

床
也
像
道
路
，
車
輛
在
這
樣
的
溪
床
道
路
上
左
彎
右
拐
的
來
到
濁

水
溪
山
下
的
登
山
口
，
進
入
芒
草
砂
礫
石
小
徑
，
就
一
路
拉
繩
而

上
，
小
徑
上
幾
乎
無
踏
點
，
向
上
登
兩
步
，
立
刻
下
滑
一
步
。
七

點
二
十
分
進
入
一
小
撮
麻
竹
園
平
坦

小
徑
稍
可
紓
解
，
鬆
了
一
口
氣
，
過

了
麻
竹
園
山
徑
的
坡
度
約
七
十
度
，

看
來
這
條
直
上
約
有
七
十
度
的
陡
坡

高
程
落
差
有
五Ʉ

Ʉ

公
尺
吧
！
又
全

是
砂
礫
小
碎
石
，
山
徑
兩
旁
沒
有
植

被
可
當
把
手
，
往
上
攀
爬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
只
有
卯
足
了
登
山
的
要
領
往

上
奮
鬥
沒
有
其
他
良
方
，
從
麻
竹
園

開
始
經
過
兩
個
小
時
五
分
鐘
，
於
早

上
九
時
二
十
分
終
於
登
上
了
標
高

一
二
八
二Ǹ

二
公
尺
，
三
等
三
角
點

的
濁
水
溪
山
，
而
濁
水
溪
山
除
了
有

一
顆
三
等
三
角
點
外
，
另
有
一
顆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
而
一
般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是
人
造
林
之
地
形
測
量
點
，

其
埋
設
的
原
則
不
一
定
在
山
頂
或
山
崙
上
與
二
等
或
三
等
三
角
點

並
排
，
但
原
則
上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一
定
會
設
立
在
稜
線
的
平
台

上
，
而
一
般
兩
顆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相
互
間
的
直
線
距
離
與
三
等

三
角
點
一
樣
，
少
者
兩
公
里
，
多
者
五
公
里
，
倘
若
其
設
置
位
置

在
地
理
測
量
的
圖
根
點
以
上

的
三
角
點
在
同
一
個
山
頭
埋

設
時
，
其
埋
設
位
置
不
致
於

離
地
理
測
量
三
角
點
太
遠
的

位
置
，
一
般
都
僅
在
兩
公
尺

以
內
，
而
濁
水
溪
山
的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卻
遺
失
一
陣
子

了
，
此
次
先
抵
濁
水
溪
山
的

山
友
，
已
經
動
手
在
濁
水
溪

山
頭
翻
找
，
十
分
鐘
後
山
友

在
三
等
三
角
點
東
側
約
三
十

公
尺
處
的
芒
草
中
找
到
斷
了

頭
的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之
頭

部
，
又
在
頭
部
附
近
也
找
到

了
橫
躺
於
芒
草
中
的
下
半
身
，
山
友
們
再
將
三
等
三
角
點
旁
的
泥

土
向
下
挖
了
二
十
公
分
深
，
將
山
字
森
林
三
角
點
的
下
半
身
埋
入

土
中
，
而
山
字
的
斷
頭
石
就
有
賴
南
部
山
友
們
下
次
帶
水
泥
等
材

料
將
其
黏
合
了
。
大
伙
合
照
後
，
出
發
下
山
時
下
起
了
細
雨
，
大

伙
就
在
細
雨
中
陡
下
，
奇
怪
的
是
陡
峭
的
礫
石
小
徑
下
雨
時
不

滑
，
而
是
兩
腳
踏
在
陡
峭
的
礫
石
坡
上
，
礫
石
帶
土
隨
腳
底
下
滑

成
坨
後
就
此
止
住
，
反
而
成
了
階
梯
似
的
，
也
不
需
陡
徑
旁
的
植

被
當
把
手
，
十
一
時
許
大
伙
就
在
細
雨
中
返
回
登
山
口
。

遠眺濁水溪山

濁水溪山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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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登
上
了
二
等
三
角
點
的
我
丹
山
，
今
早
登
上
了
三

等
三
角
點
的
濁
水
溪
山
，
所
以
南
部
的
山
友
建
議
北
部
山
友
午
餐

後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附
近
順
登
一
等
三
角
點
的
廓
亭
山
，
這
樣
北
部

山
友
在
三
天
兩
夜
中
，
一
、
二
、
三
等
三
角
點
的
山
峰
均
可
完
美

的
攀
登
完
成
，
豈
不
亦
樂
乎
？
當
然
我
們
北
部
的
山
友
舉
雙
手
贊

成
，
問
題
在
於
我
們
登
罷
濁
水
溪

山
十
一
時
返
回
登
山
口
，
因
台

二
十
號
道
路
施
工
無
法
通
行
，
只

好
在
登
山
口
耗
上
一
小
時
，
待

十
二
時
施
工
人
員
午
餐
休
息
時
間

讓
大
伙
通
行
，
大
伙
十
二
時
十
分

返
抵
民
宿
午
餐
，
餐
畢
下
午
一
時

出
發
沿
台
二
十
號
南
橫
道
路
甲

仙
方
向
南
下
到
了
荖
濃
，
接
到

台
二
十
七
號
道
路
叉
路
右
轉)

西

向*

，
過
了
六
龜
區
與
甲
仙
區
之

區
界
鞍
部
「
嶺
頂
」
於
台
二
十
號

南
橫
公
路
里
程
六
十
四Ǹ

七
五
L

處
，
標
高
五
八Ʉ

公
尺
左
轉
進
入

農
道
後
，
向
南
上
坡
至
廓
亭
山
登

山
口
附
近
停
車
，
此
登
山
口
標
高

約
八
四Ʉ

公
尺
，
大
伙
將
背
包
置

放
車
上
僅
帶
飲
水
向
廓
亭
山
出
發
，
廓
亭
山
登
山
口
路
徑
明
確
，

僅
三
十
分
鐘
時
間
即
登
上
標
高
一Ʉ

四
四
公
尺
的
廓
亭
山)

又
名
白

雲
山*

一
等
三
角
點
，
也
是
國
家
級
的
永
久
控
制
點
，
有
三
百
六
十

度
的
展
望
，
但
今
日
天
氣
不
佳
山
頂
周
圍
雲
飄
飄
、
霧
茫
茫
，
合

照
後
下
山
一
路
北
上
返
至
台
中
享
用
海
鮮
晚
餐
，
結
束
此
次
行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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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國
人
出
遊
不
論
中
型
巴
士
、
大
型
巴
士
車
禍
頻
傳
，

因
此
不
論
是
一
般
遊
覽
或
中
型
巴
士
做
為
交
通
工
具
登
山
時
，
尤

其
是
登
山
路
況
都
不
是
很
好
，
有
的
道
路
甚
至
到
處
坑
疤
、
陡

峭
、
坍
土
成
堆
，
所
以
嚮
導
們
若
要
選
車
，
必
須
選
擇
適
當
的
司

機
、
適
當
的
車
輛
。
此
行
共
三
部
車
，
而
筆
者
所
乘
坐
的
則
是
劉

姓
山
友
的
兼
差
四
輪
傳
動
七
人
座
小
型
休
旅
車
。
筆
者
無
論
本
會

行
程
或
友
會
行
程
都
乘
坐
過
他
的
車
，
也
已
經
習
慣
了
。
但
此
行

在
台
北
車
站
東
三
門
上
車
，
駛
上
高
速
公
路
後
，
筆
者
就
覺
得
車

輛
有
異
狀
，
所
以
特
別
提
醒
了
開
車
的
劉
姓
山
友
，
必
須
注
意
，

因
其
車
輛
之
傳
動
軸
在
加
油
起
步
後
，
油
門
放
開
減
速
時
音
量
特

別
大
，
當
回
程
在
北
二
高
離
龍
潭
交
流
道
三
百
公
尺
處
，
忽
然
這

台
車
的
主
傳
動
軸
斷
了
，
幸
虧
車
輛
剛
好
在
油
門
放
掉
的
減
速
狀

態
，
而
且
傳
動
軸
沒
有
掉
下
插
向
路
面
，
否
則
車
輛
必
定
造
成
翻

滾
，
幸
好
車
輛
於
正
在
減
速
時
發
生
狀
況
，
此
時
只
好
沿
高
速
公

路
龍
潭
交
流
道
滑
行
，
下
了
交
流
道
剛
好
滑
行
至
一
所
修
車
廠
，

但
修
車
廠
無
此
傳
動
軸
，
只
好
電
請
平
鎮
地
區
山
友
開
車
過
來
援

助
，
結
束
此
場
有
驚
無
險
的
一
幕
。
故
特
藉
此
機
會
呼
籲
山
友

們
、
嚮
導
們
要
找
乘
坐
的
車
輛
一
定
要
了
解
車
況
與
司
機
開
車
的

習
性
，
避
免
事
故
的
發
生
。

廓亭山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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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
、
作
者
、
編
者

一
、
時
序
進
入
夏
令
，
本
期
會
刊
邀
請
會
員
賴
育
名
醫
師
撰
寫
「
本
土
疫
疾ˇ

恙
蟲
病
與
登
革
熱
」
，
此
為
山
友
在
從

事
山
林
活
動
時
較
常
遇
到
的
疫
疾
，
本
文
探
討
其
診
斷
、
成
因
，
並
說
明
預
防
及
處
置
之
道
。

二
、
賴
喜
隆
顧
問
撰
文
「
我
丹
山
、
濁
水
溪
山
、
順
訪
廓
亭
山
、
談
玉
穗
山
」
，
以
驚
人
的
地
理
觀
念
，
介
紹
這
幾
座

山
的
位
置
，
追
溯
探
討
日
治
時
代
的
理
蕃
、
抗
日
行
動
及
日
本
學
者
在
這
些
地
區
的
歷
史
考
察
，
另
為
玉
穗
山
未

能
榮
登
百
岳
之
列
抱
屈
。
賴
顧
問
記
錄
自
己
在
民
國
一Ʉ

四
年
邀
幾
位
健
腳
山
友
登
山
行
程
，
文
末
並
以
自
身
經

驗
，
提
醒
山
友
遊
覽
「
登
山
重
安
全
，
交
通
工
具
從
嚴
選
」
，
內
容
豐
富
詳
實
，
生
動
有
趣
值
得
細
品
。

三
、
目
前
移
居
南
台
灣
的
林
丁
國
先
生
，
特
撥
冗
為
文
「
南
北
幾
個
登
山
團
體
之
我
見
」
，
文
中
回
顧
開
始
登
山
時
，

因
感
受
到
嚮
導
的
專
業
用
心
與
會
員
的
誠
懇
熱
情
，
而
加
入
本
會
會
員
；
後
雖
因
工
作
之
需
南
遷
，
惟
對
本
會
仍

不
忘
情
，
感
恩
本
會
對
他
的
啟
蒙
。
感
謝
丁
國
兄
以
其
在
台
灣
南
、
北
部
的
登
山
經
驗
，
比
較
二
者
的
差
異
，
包

括
氣
候
、
山
友
年
齡
及
忠
誠
度
等
，
雖
其
謙
稱
乃
「
個
人
經
驗
觀
察
而
作
簡
單
分
享
」
，
但
其
寫
來
仍
是
相
當
客

觀
，
令
讀
者
頗
有
同
感
。

四
、
本
期
新
添
生
力
軍
劉
玉
絹
小
姐
，
提
供
「
山
友
札
記
」
數
則
，
劉
小
姐
文
采
豐
美
、
文
筆
秀
麗
清
新
，
有
別
於
一

般
文
章
式
的
描
述
，
而
以
七
言
散
詩
的
方
式
呈
現
自
己
登
山
的
感
動
。
感
謝
玉
絹
慷
慨
提
供
「
稍
來
悠
遊
波
津

加
」
等
四
篇
詩
作
，
並
附
上
沿
途
攬
勝
照
片
，
令
本
期
會
刊
別
有
一
番
詩
情
畫
意
。

五
、
謝
梅
英
女
士
的
「
合
歡
山
之
旅
」
，
介
紹
自
己
去
年
六
月
與
家
人
從
花
蓮
入
中
橫
，
前
往
合
歡
山
的
二
天
一
夜
行

程
，
謝
女
士
為
文
沒
有
絢
麗
的
文
字
，
卻
有
樸
實
平
易
的
真
實
感
，
可
算
是
一
篇
輕
鬆
小
品
文
。

六
、
除
了
前
面
幾
位
作
者
慷
慨
分
享
文
章
大
作
之
外
，
會
刊
內
的
精
彩
照
片
，
則
有
賴
諸
多
會
員
在
參
加
協
會
行
程

時
，
沿
途
捕
捉
自
然
山
林
之
美
，
以
及
為
團
體
拍
攝
大
合
照
留
念
後
，
提
供
會
刊
採
用
，
在
此
一
併
感
謝
。

七
、
本
期
文
末
特
刊
出
本
會
響
應
完
成
淡
蘭
古
道
中
路
的
探
查
與
紀
錄
等
公
益
活
動
以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

編
輯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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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金額 序 姓名 金額

1 施 東 木 31-111 39 陳 清 心 4-111

2 鍾 東 佑 21-111 3: 蘇 正 清 4-111

3 施 振 ෕ 9-111 41 柳 邑 龍 4-111

4 施 富 雄 7-111 42 林 福 吉 4-111

5 施 湖 海 6-111 43 康 榮 上 4-111

6 邱 文 正 6-111 44 謝 美 貞 4-111

7 施 敏 聰 6-111 45 魏 郁 臻 4-111

8 潘 隆 助 6-111 46 楊 漏 賜 4-111

9 施 宗 顯 6-111 47 吳 紋 霞 4-111

10 陳 金 鳳 6-111 48 賴 喜 隆 4-111

11 林 文 堂 6-111 49 楊 政 昌 4-111

12 施 金 榔 6-111 4: 李 仍 隆 4-111

13 張 斌 甫 6-111 51 張 招 發 4-111

14 許 世 村 6-111 52 劉 瑞 文 4-111

15 謝 進 開 6-111 53 林 進 賢 4-111

16 蔡 松 燁 6-111 54 蔡 福 來 4-111

17 賴 清 水 6-111 55 陳 福 成 4-111

18 林 家 成 6-111 56 葉 清 勇 4-111

19 劉 麗 英 6-111 57 ᔎ 復 進 4-111

20 馬 進 聰 6-111 58 黃 金 奮 6-111

21 王 朝 陽 4-111 59 白 木 柯 6-111

22 施 志 鈺 4-111 5: 桃園市山岳會 31-111

23 鍾 治 平 4-111 61 新北市野外育樂協會 8-111

24 陳 永 茂 4-111 62 中華山岳協會 7-111

25 蔡 漢 雄 4-111 63 新北市樂山會 7-111

26 林 孫 堯 4-111 64 永 和 登 山 會 7-111

27 洪 梅 子 4-111

共計$257,000元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大會ਈ款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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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山岳協會公益活動 

 

一、響應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2016年 4月~9月淡蘭古道踏查活動。本會完成了淡蘭

古道中路的探查與記錄，並在沿途每百公尺掛上布條。 

1. 民國 105年 8月 13日完成淡蘭中路暖暖–五分山–十分寮段，約 3.7公里暖暖側之

暖東峽谷產業道路里程數不計，而十分寮側自煤礦博物館至十分寮車站約 3公里，合

計 6.7公里，行程踏查資料、相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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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國 105年 9月 10日完成淡蘭中路平溪大湖－石硿子瀑布－上內平林山－下內平林

山－柑腳土地公，約 8.4公里，而土地公至威蕙廟產業道路約 3公里，全程計 11.4公

里，行程踏查資料相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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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藍天隊古道探尋整闢與當地居民互動換工 

近年藍天隊江啟祥隊長，有感繼民國七十年後，山區產業道路與農道之闢建，有些古道

被產業道路及農道所代替，或者古道被產道、農道截得柔腸寸斷，導致古道荒廢無跡。

江隊長乃利用地方耆老們帶領其年輕一代與藍天隊共同將古道整闢出來，而民國 106年

5月 7日因貢寮石壁坑吉林村農民雙腿受傷無法下田除草，眼看著自己的水田稻秧雜草

叢生，心裡著急，結果雞母嶺的蘭姓友人知情後與江隊長聯繫，江隊長毫不猶豫的率領

二十幾位山友們趕赴現場解難，當天將六七分地的水田雜草移除，埋入泥中當肥料，正

確的水田除草以狗爬式進行，如附件照片，但山友們用站立彎腰方式，久來腰痠背痛，

山友們百分之九十是生平第一次下田，只覺新鮮好玩。當日下午四點結束了快樂的公益

活動。本會亦多名山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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